


繼續開會（14時34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三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修正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附錄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三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9410070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修正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附錄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9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030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修正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附錄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關於行政院函請審議「修正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附錄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三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三委員會於109年10月12日舉行第1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王召集委員定宇擔任主席，外交部、經濟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備詢。
、行政機關報告
（壹）外交部曾政務次長厚仁報告，重點略以：
一、本案背景
英國於本（109）年1月31日正式脫歐，並將於過渡期結束後，自明（110）年1月1日起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之獨立會員，我國GPA協定中原開放給歐盟的承諾清單將不再適用於英國。
英方請求我國同意將我GPA協定之承諾開放清單原開放予歐盟之項目平移開放予英國，並將相關字樣自「歐盟」修改為「歐盟、英國」，使英國於脫歐後維持相同之權利義務，並與前身為歐盟成員時享有同等之待遇。
本案經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於上（108）年10月22日邀集經濟部、外交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召開跨部會會議共同研商，決議同意英方之請求，相關協定修正案續由經濟部、外交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共同會銜函請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議。行政院於109年6月11日院會通過本修正草案，並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草案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草案係將我現行GPA協定附錄一承諾開放清單之附件七總附註裡已開放予歐盟之項目，包括部分電力及運輸採購等，仍開放予英國。
三、影響評估
本次修正係因應英國脫歐及英方之請求，將英方之權利義務自歐盟平移至英方本身，英方提供予我國及WTO各會員之承諾清單亦與身為歐盟成員時相同，雙方不涉實質改變。
英國為我國理念相近及重要經貿夥伴，英國為我在歐洲第3大貿易夥伴，我則為英國在亞太地區第7大貿易夥伴。鑒於臺英關係緊密友好，本案將以「延續性（continuity）」及維持相同待遇為原則，以確保臺英整體經貿關係持續增長，不受「英國脫歐」影響。另目前絕大多數國家已為英國入會案做出相應調整，爰本修正案的通過除了有助於進一步提升臺英關係以外，也有助於加強未來雙方的合作，並強化國際的友我力量。
四、結語
以上報告，本次修正我政府採購承諾開放清單對我確具經貿效益，對於強化臺英雙邊關係及增進國際之友我力量具正面影響，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貳）經濟部陳政務次長正祺報告，重點略以：
一、背景說明
英國於本（109）年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並已與歐盟達成協議，將於過渡期（本年2月1日至12月31日）結束後，自110年1月1日起成為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個別會員。
英國脫離歐盟及加入WTO政府採購協定後，其政府採購開放項目仍維持原先在歐盟時期的水準，包括我國在內的GPA成員可繼續參與英國政府採購市場。但英國脫歐後，原先我國承諾開放的政府採購項目清單裡，部分限於開放給歐盟的項目將因英國脫歐，而不再適用於英國，英國因此希望我國將原本開放給歐盟的鐵道與電力設施等項目，修正為開放給「歐盟、英國」，讓英國能繼續參與我國該等項目的政府採購。
為回應英國的請求，經濟部、外交部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進行研商，決定提案修正我國在WTO政府採購協定的承諾開放清單，將我國已經開放給歐盟之鐵道與電力設施等項目繼續開放給英國，以與英方維繫現有緊密經貿夥伴關係，以及持續強化未來各方面之合作關係。
二、修正內容
為了將原本開放給歐盟的鐵道與電力設施等項目繼續開放給英國，我國政府採購協定承諾開放清單下列項目的開放對象「歐盟」，將修正為「歐盟、英國」，未影響我國業者的現有權益：
(一)電力財物部分：如電動機、發電機、變壓器、變流器及電信電纜。
(二)電力服務與工程部分：如輸電線路工程、水力發電廠及變電所工程、輸配電線路自動化系統。
(三)運輸項目：如鐵路機車、鐵路或電車道機車或運輸用之零件。
三、結語
英國是我國重要經貿夥伴，在許多領域均有緊密合作，維繫雙方業者目前權益對臺灣與英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經濟部在此懇請立法院優予審議通過本案，以利後續進行通知WTO與轉呈總統公布等事宜，使得我國修正後之GPA承諾開放清單能正式生效，強化未來臺英雙邊合作夥伴關係。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顏副主任委員久榮報告，重點略以：
一、背景說明
政府採購協定（GPA）係會員國經由談判相互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之複邊協定，目前有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48個WTO會員簽署，我國於98年7月15日成為GPA會員國。
英國原先以歐盟成員身分參與GPA，惟英國已於本（109）年1月31日脫離歐盟，並將於脫歐之過渡期結束後（本年2月1日至12月31日），自110年1月1日起成為GPA個別會員，我國原承諾開放清單開放給歐盟之項目將不再適用於英國，英國盼我國將原GPA附錄一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總附註第6點開放予「歐盟」之項目修正為「歐盟、英國」，以確保維持現有的市場開放水準。
二、本次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內容係將我現行GPA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總附註裡已開放給「歐盟」的項目，包括部分電力及運輸採購等，新增開放給英國。
三、影響評估
本次修正僅為因應英國脫歐，將英國之權利義務從歐盟平移至英國本身，不涉實質改變。
四、英國廠商得標我國政府採購標案之情形
統計108年適用GPA之採購案，英國廠商共得標44件，決標金額新臺幣22.97億餘元，其中得標運輸項目2件，得標金額合計新臺幣3,076萬餘元；108年已決標之採購案總件數，英國廠商得標921件，件數比率占0.47%，得標總金額為新臺幣75.62億元，金額比率占0.40%（108年我國政府採購案件計196,218件，總決標金額18,716億元）。
五、結語
綜觀而言，本次修正我國參與GPA附錄一市場承諾開放清單僅是因應英國脫歐之情形，不涉及我國市場開放範圍之實質變更，我國與英國在GPA之義務及權利均相同，本會未來仍將持續協助各機關履行我國承諾，辦好適用GPA之採購案，避免發生國與國之爭端。必要時配合外交部及經濟部，協助我國廠商拓展外國政府採購市場。
六、附表─108年我國GPA案件統計資料
附表1：108年已決標適用GPA案件統計表



	
	件數
	比率
	決標金額（億元）
	比率

	工程
	149
	4.02%
	1,648.63
	29.82%

	財物
	1,630
	44.03%
	3,314.38
	59.94%

	勞務
	1,923
	51.95%
	566.40
	10.24%

	合計
	3,702
	100.00%
	5,529.41
	100.00%


附表2：108年英國廠商得標案件統計表



	
	適用GPA案件
	非適用GPA案件
	合計

	
	英國廠商得標件數
	英國廠商得標金額（億元）
	英國廠商得標件數
	英國廠商得標金額（億元）
	英國廠商得標件數
	英國廠商得標金額（億元）

	工程
	0
	0.00
	0
	0.00
	0
	0.00

	財物
	43
	22.89
	783
	28.71
	826
	51.60

	勞務
	1
	0.08
	94
	23.94
	95
	24.02

	合計
	44
	22.97
	877
	52.65
	921
	75.62


肆、審查結果
一、與會委員聽取報告，經詢答後，就本案進行審查。在場委員充分討論，全案審查完竣。爰決議：
(一)全案審查完竣，照案通過，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院會審議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王召集委員定宇補充說明。
附「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附錄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英文本及中譯本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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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APPENDIX I OFFER OF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Authentic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only)

ANNEX 7

General Notes

1. Where another Party applies a threshold that is higher than that applied by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this Agreement applies only to those procurements
above the higher threshold for that particular Party for the relevant procurement. (This Note does not
apply to suppli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n procurement of goods,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services by entities listed in Annex 2.)

2. Until such time as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has
accepted that the Parties concerned provide access for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suppli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to their own markets,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shall not extend the benefits of this Agreement to
suppli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 service listed in Annex 5 or construction
service in Annex 6 is covered with respect to a particular Party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Party has
provided reciprocal access to that service.

3.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over procurement made by a covered entity on behalf of a non-
covered entity.

4. Where a contract to be awarded by an entity is not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cover any goods or service component of that contract.

5.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over procurement:

- for the acquisition or rental of land, existing buildings, other immovable property or
concerning rights thereon;

- for the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or co-production of programme materials
by broadcasters and procurement for broadcasting time;

- procurement of employment.
6.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over:

- contracts awarded under an mternatlonal agreement and intended for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r exploitation of a project;

- contracts awarded under the particular procedure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procurement made with a view to resale or to us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supplies or
services for sale;

- procur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de in furtherance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rogrammes and human feeding programmes;




[image: image2.jpg]procurement of the following good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relating to
the electricity and transport projects.

Exclusions regarding electricity (goods)

HS 8402 Steam or other vapour generating boilers

HS 8404 Auxiliary plant for use with boilers

HS 8410 Hydraulic turbines, water wheels, and regulators

HS 8501 Electric motors and generators

HS 8502 Electric generating sets

HS 8504 Electrical transformers and converters

HS 8532 Power capacitors

HS 8535 Electrical switches, -breakers;. switch-gears (for a voltage exceeding
1,000 volts) ANi ,

HS 8536 Electrical switches, breakers, switch-gears (for a voltage not exceeding]
1,000 volts)

HS 8537 Switch boards, controller panels

HS 8544 Power cables (including optical fibre cables)

HS 9028 Electricity supply meter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greem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HS codes 8402,
8404, 8410, 8501 (electric motors with capacity of 22 megawatts or greater, electric
generators with capacity of 50 megawatts or greater), 850164, 8502, 8504 (electrical
transformers and static converters, with capacity of 1 to 600 megawatts), and 8544
(cable related to tele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for the goods and suppli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_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Switzerland,;
Canada; Norway; Iceland;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nd Israel.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greem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HS codes 8402,
8404, 8410, 850164 and 8502 for the goods and suppliers of Korea.

Exclusions regarding electricity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s)

CPC 51340 Power transmission line construction work

CPC 51360 Power plant and substation construction work

CPC 51649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CPC 52262 Power plan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ork

CPC 86724 Power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and substation engineering design services

CPC 86725 Power plant engineering design services

CPC 86726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design|

services

CPC 86739 Integrated engineering services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turnkey projects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 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CPC codes 51340,
51360 and 51649 for the service providers of Korea; the European Union;_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 Switzerland; Canada; Norway; Iceland;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nd Israel.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greem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CPC code 52262
for the service providers of Kore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Switzerland; Canada; Norway; Iceland;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nd Israel.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greem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CPC codes 86724,
86725, 86726 and 86739 for the services provi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image: image3.jpg]Korea; the European Union;_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Switzerland; Norway;
Iceland;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nd Israel.

Exclusions regarding transport

HS 8601 Rail locomotives, powered from an external source of electricity or by electric]
accumulators

HS 8603 Self-propelled railway or trainway, coaches, vans and trucks, other than those
of heading.

HS 8605 ‘Railway or trainway passenger coaches, not self-propelled, luggage van, post
office coaches and other special purpose railway or trainway coaches, not
self-propelled

[HS 8607 Parts of railway or trainway locomotives or rolling stock

HS 8608 nd fittings, mechanical (including electro-
mechanical) signalling, safety or traffic control equipment for railways, roads,
inland waterways, parking facility, port installations or airfields, parts of the]
foregoing

-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greem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HS code 8608 for
the goods and suppli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_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Switzerland; Norway; Iceland;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nd Israel.

-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this Agreement covers procurement of HS code 8601, 8603,
8605 and 8607 for the goods and suppliers of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_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Norway; Iceland; Hong Kong, China; Singapore; and Israel. For
aperiod of 10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s accession to the WTO, up to 50 per cent of the procurement
amount can be used by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for offset purposes.

7. Procurement in terms of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s coverage does not cover non-contractual agreements o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operative agreements, grants, loans, guarantees, fiscal incentives, and
governmental provis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 persons o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not specifically
covered under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s Annexes to this
Agreement.

8.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procurement
procedures according to this Agreement i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for market access
and national treatment as will be required by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in conformity with commitments under GATS.

9. This Agreement does not cover procurements in respect of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s
including procurements made in support of safeguarding nuclear materials, radwaste management, o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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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王召集委員定宇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並依條約案處理例，逕作以下決議：「行政院函送修正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附錄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附件七」照案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9410056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5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87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關於行政院函送已完成簽署之「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以下簡稱「臺諾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並請查照審議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於109年5月27日舉行第1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蔡召集委員適應擔任主席，外交部、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司法院等相關機關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備詢。
、行政機關報告
（壹）外交部徐政務次長斯儉報告，重點略以：

一、「臺諾刑事司法互助條約」簽署背景與過程
為展現我政府嚴厲打擊跨國犯罪之決心與國際合作，外交部於106年9月間電請駐諾魯大使館推動與諾魯政府洽簽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以強化臺諾共同打擊犯罪合作。諾魯政府經研議後，表達洽簽之意願，爰予推動。
外交部嗣於107年6月間將法務部提供之「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中英文草案研議後轉致諾魯，經雙方就內容交換修正意見後，諾方於108年3月22日回復我方對內容無異議，雙方政府同意安排簽署事宜。時逢「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APPU）第83屆理事會暨第49屆年會於108年8月5日至7日在臺北舉行，外交部遂安排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及諾魯司法及國境管理部長亞定（Hon.David Adeang）代表雙方政府於108年8月7日在我國完成簽署。
本條約為我與美國於91年間簽署「臺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並陸續與越南、菲律賓、南非及波蘭簽署司法互助協定後，首件與邦交國簽署之司法互助條約。本條約之簽署將有助於建構我與諾魯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合作的全面網絡，此前我國與諾國已簽署「警政合作協定」、「海巡合作協定」及「關於麻醉藥品、精神藥物及先驅化學品管制合作協定」，司法與警政之具體交流成果，彰顯臺諾關係緊密友好，有助於我對外關係之深化與強化。
二、「臺諾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之主要內容
本條約條文共計22條，雙方同意基於相互尊重、互惠與共同利益，加強刑事司法領域之互助合作，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本條約所稱「雙方」為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前言）。
(二)雙方應依據本條約，經相關機關，提供有關調查、追訴、法院程序、犯罪防制及相關刑事司法程序之相互協助；本條約之「協助」係指取得證言、提供證據、確定身分、文書送達、執行搜索及扣押、確認物之所在、協助凍結扣押及執行罰金等（第1條）。
(三)締約雙方主管機關係指我方之法務部，諾方之司法及國境管理部（第2條）。
(四)倘請求涉及政治犯行、僅觸犯軍法、有害於受請求之安全等重要利益、不符本條約、所涉行為在我方不構成犯罪等情形，受請求方之中央主管機關得拒絕協助（第3條）。
(五)請求之形式及其內容（第4條）。
(六)請求之執行（第5條）。
(七)請求之費用（第6條）。
(八)用途之限制（第7條）。
(九)受請求方之證言或證據（第8條）。
(十)人員至請求方領域作證（第10條）。
(十一)視訊訊問（第11條）。
(十二)受請求方應盡力查明請求方提出人或證物所在或其辨識之請求（第12條）。
(十三)文書送達（第13條）。
(十四)請求方提出之搜索及扣押請求，於符合受請求方之法律規定時，受請求方即應執行請求；受請求方得要求請求方遵守必要條件，以保護第三人對被移轉證物之權益（第14條及第18條）。
(十五)返還證物（第15條）。
(十六)交換犯罪紀錄（第16條）。
(十七)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之禁止處分、扣押及沒收（第17條）。
(十八)犯罪所得之分享（第19條）。
(十九)本條約與其他協定之關係（第20條）。
(二十)雙方之中央主管機關應諮商以促進本條約有效執行（第21條）。
(二十一)生效、修正與終止條款（第22條）。
三、「臺諾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之效益
諾國為我忠實友邦，長期在國際場域為我執言，積極助我。我與諾國多年來亦在醫療衛生、能力建構、潔淨能源、農業合作及文化交流等領域合作緊密，成果豐碩，深植諾國朝野及人民心中。本條約之簽署益證兩國邦誼堅實篤睦，亦有助兩國進行司法領域人員訓練及交流、建立相關機制，對鞏固邦誼具正面效益。
（貳）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報告，重點略以：

一、簽署「臺諾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之特別意義
我國繼與美國、中國大陸、菲律賓、南非及波蘭等國簽訂司法互助／合作協定後，首次以「條約」之名與外國簽訂司法互助條約案，且簽署國諾魯為我國之邦交國。因此，本條約的簽署，在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打擊跨境犯罪，及鞏固與邦交國之司法合作關係等面向上，都將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二、本條約涵蓋之刑事司法互助項目及特色
本條約生效後，我國與諾魯將可在刑事調查、追訴、法院審理、犯罪防制等程序中，相互提供協助。範圍包括：
(一)取得證言或供述。
(二)提供文書證據。
(三)確認關係人之所在及身分。
(四)文書送達。
(五)確認物之性質及所在。
(六)執行搜索及扣押。
(七)協助凍結、扣押及執行罰金。
(八)其他任何符合該受請求國法律之協助。
其中更包括可透過視訊詢問，或准許請求方之人員在證人或被告陳述時在場，得依受請求方同意之方式，詢問證人。經由此一設計，兩國辦案人員即可組成實質的聯合調查團隊（Joint Investigation Team），以科技方式共同進行偵查，大量減少跨境取證在時間及人力上的勞費，有效提升犯罪偵查之量能。
三、本條約將大幅增進臺諾刑事司法合作之效率
本條約亦規定雙方司法互助中央主管機關（即我國法務部、諾魯司法及國境管理部），得不經外交途徑而直接聯繫並傳遞司法互助等請求書；亦約定雙方可擇期舉行諮商會議，就個案或整體合作狀況進行檢討，本條約生效之後，將可提升兩國司法合作之效能。
四、本條約生效後之實益與未來展望
諾魯之地理位置與澳洲、紐西蘭十分密接、互動頻繁，我國國人在紐澳兩國定居、求學、工作者眾，本條約之生效，將可使我國與大洋洲國家之司法合作更為全面而堅實。也因為本條約為與邦交國簽署之首部司法互助條約，法務部期能在此既有基石之上，持續拓展、深化與各邦交國在司法互助、受刑人移交、引渡等領域上之司法合作關係。
肆、審查結果
一、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經詢答後，旋即進行審查。經充分討論，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條約名稱及條文均照案通過。
二、爰決議：
(一)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院會審議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附「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中文本及英文本影本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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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THE REPUBLIC OF





[image: image21.jpg]TREATY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
BETWEEN

f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hc of Chlna (Talwan) -and the
%??Govemmcm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heremafter referred to
75md1v1dua11y as a “Party” and. collectlvely as the “Partres”), desiring

f‘to improve the effectlve cooperatlon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ntles of the states represented by cither Party through mutual

al assistance in cnmmal matter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reciprocity, and mutual beneﬁt have agreed as follows o

Artrcle 1 Scope of Assrstance

‘The Pames shall prov1de mutual assrstance throug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in
- connection with the mvestrgatron prosecuuon court proceedlngs
_and preventron of offenses and in proceedlngs related to criminal

“matters

. Assistance shall include: ‘

‘(a) taking the testrrnony or statements of persons

(b) prov1d1ng documents, records and artrcles of ev1dence
(c) locatmg or 1dent1fy1ng persons .

: (d servmg docurnents, ,

(€) executing requests for searches and seizures;

(f) examining objects and sites;

(8) assisting in proceedings related to immobilization and




[image: image22.jpg]confiscation of assets or collection of fines; and
(h) any other form of assistance not c.ont"‘rary to the law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4 B
3, This Treaty is mtended solely for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Partles and shall not grve nse to a mght on the part
of any private person to obtam suppress or exclude any

evidence, or to nnpede the executron ofa request

Artlcle 2 Central Authormes

1. The Central Authonty of the Parttes are
(a)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hc of Chma ‘
(Tarwan) the Mlmstry of Just1ee or persons des1gnated byk

the M'mstry of Justrce, ' |

(b)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hc of Nauru the
Ministry of Justxce dnd- Border Control or persons;
designated by the Mmlstry of J ustlce and Border Control.

2. The Central Authontres shall’ drrectly eommumcate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 purpose of this Treaty."

Artlcle 3 leltatlons on Assxstance

- The Central Authorrty of the Requested Party may deny

assrstance it ,

(a) the request relates toa polmcal offence; |

(b) the request relates to an offense under mlhtary law thatt
would not be an offense under ordmary crlmmal law

(c)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would preJudroe the secur1ty,
pubhc order, or snmlar essential interest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d) the request is not made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Treaty;




[image: image23.jpg](e) the request is made pursuant to Article 14 or Article 16 and
relates to conduct which, if committed in the Requested
Party, would not be an offense in that State; or
(f) Assistance may be postponed if the immediat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would interfere with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or ctiminal proceedings in the Requested Party.
:;2, Before denying éssistancepursuant to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consult with the Requesting Party on
cerféin additional ponditions it. deems necessary for -such .
_ assistance to be proifided. If the Requesting Party accepts such
additional conditions, no assistanc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Requested Party before such conditions are met.
‘3. If the Requested Party denies assistance, it shall inform the

"Requesting Party of the reasons for such denial.

' Article 4 Form and Contents of Requests

1 A request for assistance shall be in writing. The Requested Party
. may accept a request in other forms in urgent cnfcumstances or
-~ any other’ situations-agreed by the Parties in advance. In any
such ‘Casés;‘the reélgéstf shall be confirmed in writing within ten
days thereafter unIeSs the Requested Party agrees otherwise. The
- request shall be in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Requested Party
-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
2. The request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the name of the authority‘ condt'lcting« the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or proceeding to which the request relates;
(b) a descrip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d nature of the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or proceeding, including the
Specific criminal offenses that relate to the matter and any

punishment that might be imposed for each offense;




[image: image24.jpg](c) a description of the 'evidence, information; or other
asswtance sought; ‘

(d) a description of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ev1denoe
mfo,rmatlon, or other assistance is sought; and

(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to be served, where -

necessar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and possible, a request shall also include:

(a) information on the identity and location of any person from

whom eVIdence is sought

() mformatmn on the ldentlty and-locationof a person to-be-

3

served, thatvpersons relatlonslup to the proceedmgs,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service is'to be made;

(c) information on the idenﬁty»'and‘»Whereabouts of a person to -
be located;

(d) a precise description of the place or person to be searched
and of the articles to be selzed

(e) a descnptl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any testimony or -

statement is to be taken and recorded; -

, '(g) a descnptmn of any partlcular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51

executmg the request;

‘(h) any other mformatmn that may be brought to the attentlon of s

the Requested Party to facilitate its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 -If the Requested Party considers the contents conteined in the

request not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request to be dealt with, it

may reques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o form of certification or authentication shall be required for a

request for assistance or its supporting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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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romptly
execute the request or, when appropri"ate, transmit 1t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for execution. The executing authoritie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execute
the request. | '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make all necessary arrangements for |
and meet the cost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questing Party

in the Requested Party in any proceedings arising out of a

request for assistance.

Requests shall be exec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Treaty provides
otherwise. However, the method of execution *épe'ciﬁed-in the
request shall be followed except insofar as it is contrary to the
law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o

If the Requested Party determines that execution of a request -

would interfere with an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or ‘proceeding ‘in the Requested Party, it rhay

postpone such execution, ‘or set necessary- éddiytiﬁonaliY;COndit'«ions; 3
for such execution afte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Reqpesting~:1?a’rty.'~:
If the Requesting Party accepts‘, such additional ‘conditions,

rg?levan't:vauthorities‘in- the Party represented by it shall comply

. With the conditions.

a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make:their best-efforts to keep any .

request - and its contents confidential if - confidentiality s

| requested by the Requesting Party. If any such requesticould not
be executed  without breaching such confidentiality,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inform the Requesting Party of such

“situation.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then determine whether to
- broceed such request.




[image: image26.jpg]6.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respond‘to reasonable inquiries made
by the Requesting Party conceming the progress of the
execution of any request. :

7.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romptly inform the Requesting Party
of any result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If the request is
denied,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inform the Requesting Party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nial in writing.

_Article 6 Costs

1.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ay’ the costs relating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biit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bear:

(a) the allowances or expenses for the travel of persons under-
Atrticle 10 of this Trea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Requesting Party;

(b) the allowances or expenses for persons‘to’tfaVélﬁto and from-
and stay in the temtory of the Requested Party under ‘Article -
8.(3) of this Treaty, L _
~ (c) the costs of establishing. andeoperatiﬁg video conferencing or
television link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cription of
such proceedings pursuant to Article 11 of this Treaty;
(d) the expenses and fees of expert witness; s ) |
(¢) the costs of translation, mterpretatmn aﬂd transcrlptlon ‘and
(f) the allowances or expenses to which a person asked to
appear in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be entitled. ’
I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would
require expenses of an extraordinary nature, the Parties shall
consult to determirie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uch

request could be exec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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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not use the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obtained pursuant to this Treaty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those
speciﬁcd in the request without the previous written consent of
the Requested Party. The authorities of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comply with any conditions imposed in the further use of
the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1

. The kequested Party may request that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furnished under this Tre'aty be kept conﬁdential or be used only
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it may specify. If the Requesting
Party accepts the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subject to such
conditions,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make their best efforts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

i .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that has been made public in the
Requesting Party in accordancgtwi;th_ paragraphs 1 or 2 may

thereafter be used for any purpose.

Article 8 Testimony or Evidence in the Requested Party

. A person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ed Party from whom

- evidence is requested pursuant to this Treaty shall be compé,lled,
if necesséfy, to appear and testify or produce items, including
- documents, records, and articles of evidence. A person, who ,
gives false testimony or statement, either-orally or in writing, in
- execution of a request, shall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in the Requested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riminal laws.

2. Upon request,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furnish information in

advance about the date and place of the taking of the testimony

or evidence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image: image28.jpg].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ermit the presence of such persons
as specified in the request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and shall allow such persons to pose questions to the person
giving the testimony or evidence and to make a verbatim
transcript in a manner agreed to by the Requested Party.

. If the pers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sserts a claim of
immunity, incapacity, or privilege under the laws of the
Requesting Party, the ;eyidence, including all items requested,
shall nonetheless be taken and the claim made known: to the

“Requesting Party for resolution.”

" Article 9:¢Rec0rd“s~of~-the States.

.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rov1de as requested, the Requesting
Party w1th copxes of pubhely avallable ‘records;  including:
documents' of mformatmn in any form, in the possession of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of the Requested?Party»

2. The Requested Party: may prov1de requested copies of any

documents, records or mformatwn whxch are in the possessmn’,
to the same»extenjc and~-~under,~the same condxttons.as_jsueh. copies-
w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law enforcement or judicial authoritie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The Requested Party may in its
discretion deny a request pursuant to this paragraph entirely or

in part.”

Article 10 Attendance of Persons in the Requesting Party
. When the Requesting Party requests the appearance of a person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ing Party,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invite the person to appear before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image: image29.jpg]| in the Requesting Party.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indic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xpenses shall be paid.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romptly inform the Requesting Party of the response of

the person. -

. A person who consents to provxde assistance pursuant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of thls Article: o

(a) shall not be prosecuted, detamed,' subject to service of
process or of any Other,restriotion.of personal liberty in the
terri'rory o‘f the RequeSfirig Party for any acts, omissions or
convictions which preceded such person’s entry 1nt0 the
Requestmg Party; N

(b) shall not be obhged to glve ev1dence or assist in any

s mvest1gat10n prosecutlon or proceeding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request relates except with the pnor consent of the
Requested Party and such person and ) -
except that such _berson shall be sub]ect to charges for

contempt or perjury.

with the request if the Requestmg Party does not grant such‘ |
assurances. r , ;
. The assurances prov1ded for by paragraph 2 of this Artrcle shall
cease seven days after the Requestmg Party has nouﬁed the |
Requested Party that the person s presence is no longer required,

or when the person, having left the Requesting Party, voluntarily
. ‘returns.’ The ReQuesting Party may; in its discretion, extend this
period up to fifteen days if it determines that there is good cause

to do so.




[image: image30.jpg]Article 11 Examining' Witness by Video Conferénce

1 A perso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ed Party may give :
evidence 1n proceedings in the Requesting Party by video
conference

2. Where a wrtness is to be examined by vrdeo conference the

’ procedures shall be conducted before an appropriate authotity i rn :

the Requested Party

-_ 3. The exarmmng shall be superv1sed by a e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Requestlng Party and ev1dence shall be grven

(a) in accordance wrth the domestre laws of the Requestrng Party, '
taklng into account the fonnahtles and the procedures set: out’
by the Requested Party, and

(b) in accordance wrth any other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ron of

~ the wrtness Whlch have been agreed between the Partres

4. At the exarmnmg procedure the approprrate authonty of theff’

(a) ensurmg there’igis approprlate 1nterpretat10n of proceedmgs,

(b) estabhshmg the 1dent1ty of the wrtness,

‘mwhere necessary, to safeguard the rrghts of the"“

followmg 1nf0rmatren

i ) the date and place of the hearmg,
i the 1dentrty of the person heard;
111 the 1dent1t1es and functrons of anyone else part1c1pat1ng
in the hearmg,
iv. k:‘detarls of any oaths taken; and the techmc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examining took place; and
(¢) transmitting the record of the examining as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as soon

asis pmcticable affer the conchusion of the examining,




[image: image31.jpg]Article 12 Location or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s or Items

the Requesting Party seeks the location or identity of persons or
ms in the Requested Party,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make their

st efforts to ascertain the location or identity.

Article 13 Sei‘vice of Documents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make their best efforts to effect

service of any document relating, in whole or in part, to any

 request for assistance made by the Requesting Party.

2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transmit any request for the service of -
a document requiring the appearance of a ‘person. before an, ;
_authority in the Requestmg Party a reasonable time before the -
scheduled appearance. .
‘3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return a proof of service in- the manner . )

'Spemﬁed in the request.

. Article 1‘4_1_:Sve,arch'and,S\eizure

1.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obtain the execution of a request for
the seatch, Lfseiitif:effand"‘ delivery of any item to the Requesting
Party ‘if' the request includes the information justifying such -

2.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as may be
requiréd""‘BY"the' Requesting Party concerning the result of any -
search, the place of seizure, the circumstances of seizure and the

subsequent custody of the evidence seized.

Article 15 Return of Items

The Requested Party may require that the Requesting Party return




[image: image32.jpg]any items, including documents, records, or articles of evidence,
| furnished to it in execution of a request under this Treaty as soon as

possible. "

Article 16 Exchange of Criminal Records

" Rach Party shall inform the other Party of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and subsequent measures recorded in respect of citizens in custody

of the other Party.

~ Article 17 Restraint, Forfeitufre\and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1. The Parties shall assist each other in proceedmgs mvolvmg the
1dent1ﬁcat10n tracmg, restraint, seizure ‘and conﬁscauon of the
proceeds and mstrumentahtles of cr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mestic laws of the Requested Party This may ‘include’ actmn*
to immobilize temporanly the proceeds or mstrumentahtles’
pending further proceedings.

2. In addition to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Article 4 of this Treaty,

a requestk for assistance in restraint or confiscation proceedings

shall also include:

(2) details of the property in relation to which cooperation is
sought; -

(b) the location of the prepeﬂ: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s of the request;

(c) the connection, if any; between the preperty and thev‘dffenees; ;
and -

(d) a true copy of the restraint or confiscation order made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statement of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order was made, if they are not indicated in the order

itself.




[image: image33.jpg]Article 18 Third Party

. As to the search and seizure set out under Article 14 of this
Treaty, the Requested Party may require the Requesting Party’s
agreemen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deemed necessary to
profect third party’s interests over the items to be transferred.

. In the case of assisting restraint or confiscation of proceedings
set out under Article 17 of this Treaty, details of any third party’s
interests in the property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 With respect to asset sharing set out under Article 19 of this
Treaty, not only the right of victims may take precedence over
asset sharing between the Parties but also the rights claimed by

bona fide third parties over these assets shall be respected as well.

Article 19 Asset Sharing

. Assistance offered based on Article 1(2)(g) of this Treaty }'
provides that the Requested Party 1"£nay make a request for asset
sharing to the other Party of which such assistance materially led,
or is expected to lead, to confiscation. |

. A request for asset sharing shall be made no later than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final conﬁscétioﬁ was made, unless otherwise -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 ,; |
The Requesting Party shall determine the proportion of the assets to be sh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tent of the assistances afforded by the Requested

Party unless the value of the realized assets or the assistance mﬁdem‘d,by the

Requested Party is de miimis. -

. In appropriate cases where there are identifiable victims,

considera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shall take precedence over

asset sharing between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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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and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this Treaty éhall not prevent
either of the Parties from granting assistance to the other Party
through the provisions of other applicable agreements, or through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s applicable of the Parties. The Parties may
élso provide assistance pursuant to any arrangement, agreement, or

practice which may be applicable.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off:f;ithe"nPartieS' “shall consult, at times
mutually agreed to by them, to promote the most effective use of
this Treat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may also agree on such
practical measure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reaty.

Article 22 Entry into Force; Amendment and Termination

1. This Treaty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the last notification on the ‘ﬁilﬁllinent*b;‘ the Parties of
their internal procedures negessary for its entryinto force. Such
notification shall be made in writing, :

2. This Treaty applies to any request presented aﬂ:er 1ts entIy into force even if the
relevant oifenses occmed before this Treaty entets mto force.

3. This Treaty may be amended’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he amendments shall enter into for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set out inf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

4.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Treaty by means of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Termination sha'll enter into force six

months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ceipt of such notification.




[image: image35.jpg]5. If either Party gives a termination notice,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reaty shall conﬁnue or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requests submitted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notification until the Requesting Party terminates the
requested. assistance. In the event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Treaty, information, documents or items of evidence obtained
under this Treaty shall continue to be treated confidentially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7.(2) of this Treaty.




[image: image36.jpg]IN WITNESS WHEREOF, the undersigned, being duly authorized

by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this Treaty.

DONE IN DUPLICATE, on mu,[ 7 2019 in the
City of Talpex in the Chinese and Enghsh 1anguages both texts -
being equally authennc

FOR THE GOVER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 OF THEREPUBLIC OF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TWAN) NAURU

ﬁm C L , 9 “‘\1

| Chmg-Hsuang Tsal Hon. David Adeang”
Minister of Justice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Border

Control




主席：請蔡召集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條約名稱及條文均照案通過處理，並依條約案處理例，逕作以下決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照案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2、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9210089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5月1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2101號及109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886號函。

二、本會於109年5月21日舉行第10屆第1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法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莊召集委員瑞雄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經分別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109.5.8）、第5次會議（109.3.20）報告後，均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9年5月21日舉行第10屆第1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會議由莊召集委員瑞雄擔任主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天牧、法律事務處徐處長萃文、保險局施局長瓊華、交通部路政司張副司長舜清、公路總局監理組吳副組長季娟及法務部劉參事成焜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行政院暨本院委員之書面提案要旨或提案說明：
一、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並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為使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制度更臻完善，並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經參酌實務作業經驗，爰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名稱。（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為達節能減碳，且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相關攔檢稽查非以張貼標章作為查核是否投保本保險之依據，爰刪除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為利要保人權益及避免實務作業紛爭，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人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時，保險人返還之保險費，修正為僅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四)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不歧視」原則，將本法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
二、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要旨：
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爰此，特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有關身體殘廢等字眼。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行政院提案內容並就委員提案提出回應及說明：
一、修正背景：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3條及第5條所定「不歧視」原則，並減輕重複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負擔，本會爰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109年1月13日報請行政院審議，經行政院於109年4月23日第3699次院會通過，於109年4月28日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名稱（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為落實節能減碳之目的，並考量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相關攔檢稽查非以張貼標章作為查核是否投保本保險之依據，民眾亦難落實張貼，爰本保險開辦初期要求張貼保險標章之辨識功能已不復存在，故刪除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實務上要保人忘記已投保或其親友代理投保後，復持保險人寄發之續保通知重複投保，為避免實務退費作業紛爭，及減輕要保人保費負擔，就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人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時，保險人返還之保險費，不再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爰修正為僅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四)為使本法用語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以「失能」取代「殘廢」用語（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
三、修法預期效益：
(一)刪除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可節省印製本保險保險標章之成本，並達節能減碳之效。
(二)同一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撤銷保險契約時，保險人返還之保險費修正為無需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汽車、機車一年期保險之要保人可分別節省約382元、178元保險費支出，並可避免實務作業爭議。
(三)「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將更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
四、委員劉建國等17人提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及第35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此與本會推動修法之方向一致。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均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莊召集委員瑞雄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s\do7(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提案：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爰配合修正本法之主管機關名稱。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法所稱汽車，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所定義之汽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車外，亦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五條　本法所稱汽車，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所定義之汽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車外，亦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五條　本法所稱汽車，係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另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所定義之汽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車外，亦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公路法第二條所稱「汽車」之定義已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修正為該條第十款，爰配合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引據之款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及保險證交予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作日內，將承保資料傳輸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被保險汽車及保險證號碼有變更時，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第十九條　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及保險證交予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作日內，將承保資料傳輸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被保險汽車及保險證號碼有變更時，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第十九條　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保險證及保險標章交予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作日內，將承保資料傳輸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被保險汽車及保險證號碼有變更時，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行政院提案：
一、為達節能減碳，且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相關攔檢稽查非以張貼標章作為查核是否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依據，爰刪除第一項有關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將保險費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將保險費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將保險費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及為健全本保險費用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同一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多為意思表示錯誤，為減輕要保人財務負擔，及避免實務作業爭議，爰修正第三項，要保人或保險人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時，返還之保險費不予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保險人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保險人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保險人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殘廢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保險人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行政院提案：
一、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不歧視」原則，將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提案：
一、名詞修正。
二、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以及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訂之名稱予以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失能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就保險人已審定之失能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分，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失能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就保險人已審定之失能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分，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失能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就保險人已審定之失能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分，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殘廢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就保險人已審定之殘廢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分，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二、將第二項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理由同第二十七條說明一。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提案：
一、名詞修正。
二、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以及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訂之名稱予以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請莊召集委員瑞雄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汽車，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所定義之汽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車外，亦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及保險證交予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作日內，將承保資料傳輸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被保險汽車及保險證號碼有變更時，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將保險費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保險人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失能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就保險人已審定之失能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分，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條文。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921016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09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025號函。

二、本會於109年11月9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法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吳召集委員秉叡補充說明

三、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109.9.18）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9年11月9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會議由吳召集委員秉叡擔任主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天牧、法律事務處徐處長萃文、銀行局莊局長琇媛、中央銀行嚴副總裁宗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葉簡任視察明如、經濟部商業司陳副司長秘順、財政部李常務次長慶華及法務部劉參事成焜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制定公布，並自一百零四年五月三日施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隨著科技發展，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發展普及，衍生行動裝置結合支付工具之運用模式，於「虛實整合」發展趨勢下，電子支付帳戶及電子票證使用場域及運用技術之界線已日趨模糊，且上開法律性質有所雷同，而規範確有其差異，致在執行上常衍生困擾。再者，為擴大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者之業務發展空間及避免法規套利之情形，有必要將二法予以整合為一，以有效落實金融監理、消費者保護及促進我國電子支付產業之發展。鑑於本條例係於一百零四年制定公布，所規範業務範圍較廣及管理規範較貼近新興支付型態，故儲值工具管理法制整合，採取修正本條例，並納入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管理規範，爰擬具本條例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擴大業務範圍，發展產業：
(一)因應金融市場及金融科技發展需求，擴充電子支付業務形態，除明定金流核心之業務項目外，並新增金流附隨業務及金流相關衍生業務，以打造完整支付生態圈。（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為增進建立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規範有效性、匯款服務市場之競爭度、透明度及安全性，爰增訂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管理法據。（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代理收付金融商品之款項，採原則開放，例外禁止之立法。（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開放跨機構間互通金流服務：
為提高民眾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之意願，促進我國電子支付產業之發展，達到跨機構資金共通及通路共享，爰增訂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之機構及處理機制。（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條及第八條）
三、增加民眾使用便利性：
(一)儲值及國內外小額匯兌限額依照身分確認（Customer Due Diligence, CDD）之強度，訂定相對應之限額，以配合實務運作與風險控管所需，並授權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二)刪除支付指示「再確認」規定，以提升支付便利性及改善使用體驗。（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三)放寬外幣儲值管道及方式，增訂外幣儲值得由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存撥，以提升儲值便利性及使用者體驗。（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四、健全產業經營，發展友善環境：
(一)對支付機構之資本額係採取差額化管理，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依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範圍分別定其最低實收資本額。（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放寬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代理收付款項之運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三)開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增設境外分支機構，以拓展業務，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六條）
(四)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修正由相關同業公會自律組織擬訂，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以符合實務作業彈性需求。（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五)增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與兼職限制、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之申請許可與管理及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等授權規定，以符管理需求。（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六)增訂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信用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七)增訂依本條例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令其限期改善，已改善者，得免予處罰。（修正條文第五十五條）
五、過渡及緩衝規定：
為使本次修正前，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電子支付機構及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於本次修正施行後得繼續經營，爰增訂過渡及緩衝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天牧報告行政院提案內容：

一、修正背景
數位經濟時代下，非現金支付不僅能帶動產業新商機，亦能提升民眾生活便利性，加上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使用普及，促進「行動支付」快速發展，為了符合支付工具「虛實整合」及業者建構「支付生態圈」之潮流，並衡平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風險控管強度，金管會推動「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管理法制整合」，擬具本修正草案。
二、修正草案重點
為周延規劃未來電子支付產業之發展需求，金管會於研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過程，曾邀集相關部會、業者、學者及公會代表研商討論，並辦理法規預告徵求外界意見，進行草案內容調整，期望於兼顧民眾便利支付、業者健全發展及風險適度控管之原則下，建構電子支付產業發展之友善法規環境。本修正草案計有6章60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發展產業：
1.擴大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範圍，除「金流核心業務」外，擴及「金流附隨業務」及「金流相關衍生業務」之經營，打造以電子支付機構為核心之支付生態圈。
2.因應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後建立差異化管理機制及核發有限執照之需求，開放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及增訂其管理法源依據，將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導引至合法、安全、透明之管道。
3.電子支付機構提供金融商品、服務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改採「原則開放、例外禁止」之管理方式，擴大電子支付機構之金流服務範疇。
(二)便利民眾：
1.開放跨機構金流服務，並增訂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之管理機制，促進通路共享、資金互通，滿足民眾便利支付需求。
2.儲值及國內外小額匯兌之限額，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原則，考量身分確認強度及風險程度等因素，於授權法令中訂定相對應之限額，保留管理彈性。
3.刪除支付指示「再確認」規定，以簡化支付流程，提升支付便利性及使用者體驗。
4.配合開放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放寬外幣儲值管道及方式，增訂外幣儲值得由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存撥，以提升儲值便利性及作業彈性。
(三)友善環境：
1.電子支付機構之資本額門檻採取差異化管理，分別依其業務範圍區分為全功能執照之新臺幣（以下同）5億元、經營收受儲值服務之3億元及經營代理收付款項服務之1億元等三類最低實收資本額要求。
2.放寬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運用代理收付款項之限制，提升資金運用彈性。
3.開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增設海外分支機構，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以協助業者拓展海外業務。
4.調整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之規範方式，由公會自律組織訂定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以因應科技及資訊技術之快速發展。
5.增訂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與兼職限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處理程序及電子支付機構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等授權規定。
6.增訂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信用之處罰規定。
7.增訂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命其限期改善，已改善者，得免予處罰之規定。
(四)增訂過渡及緩衝規定：為使本條例修正前已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之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得繼續經營，爰增訂相關過渡及緩衝規定。
本條例之修正可為我國非現金支付及行動支付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加速普惠金融之推動，為我國儲值支付工具發展之重大里程碑。敬請各位委員支持「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以鼓勵相關業者建構一個與民眾生活及關聯產業充分結合的「支付生態圈」，提升民眾完善的支付體驗，滿足民眾便利支付的生活需求，迎接嶄新的數位金融時代。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修正通過條文：
(一)第四條條文：
1.第一項序文中「……機構得經營……」，刪除「得」字。
2.第一項第四款後增訂第二項序文：「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得經營之附隨及衍生業務項目如下：」；原第五款至第十三款款號，依序修正為第一款至第九款，其中調整後之第八款「提供與前十一款……」等文字，修正為「提供前項與第一款至第七款……」。
3.立法說明配合增列說明。
(二)第十四條條文：文中「……五個營業日……」，修正為「……三個營業日……」。
(三)第十五條條文，依委員費鴻泰等4人修正動議修正：
1.增列第二項之後段條文：「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後續增加於同一國家或地區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時，應於開辦後五個營業日內報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
2.第三項首句「……條件、應檢具……」，修正為「……條件、申請或報請備查應檢具……」。
3.針對第一項至第四項條文中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字。
(四)第十八條條文：依委員費鴻泰等4人修正動議，將首句「……使用者之支付指示……」，修正為「……使用者事先約定或即時同意之支付指示……」。
(五)第三十六條條文：依委員蔡壁如等3人修正動議，將第二項「……兼職限制及其他……」修正為「……兼職限制、訓練及其他……」。
(六)配合第四條條文之修正，通過修正之條文與文字：
1.第三條第一款、第七條、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四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將文中「第四條第一項」，均修正為「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2.第五條序文：將文中「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文字。
3.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將文中「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均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文字。
4.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將文中「前項及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前項、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5.第三十八條第三項、第五十三條第一款：將文中「第四條第三項」，均修正為「第四條第四項」。
二、其餘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其中第二十九條，增列立法說明）。
伍、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吳召集委員秉叡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以提供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並保障消費者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以提供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並保障消費者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以提供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特制定本條例。
	行政院提案：
參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一條所定立法目的，增訂保障消費者權益之文字。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提案：
本條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機構。
二、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約定使用者得以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支付實質交易款項者。
三、使用者：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移轉支付款項或進行儲值者。
四、電子支付帳戶：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與開立記錄支付款項移轉及儲值情形，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之支付工具。
五、儲值卡：指具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卡片、憑證等實體或非實體形式發行，並以電子、磁力或光學等技術儲存金錢價值之支付工具。
六、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指接受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將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
七、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
八、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指依付款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移轉之業務。
九、支付款項，指下列範圍之款項：
(一)代理收付款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及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所收取之款項。
(二)儲值款項：經營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所收取之款項。
十、多用途支付使用：指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內之儲值款項，得用於支付電子支付機構以外之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價、政府部門各種款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款項。但不包括下列情形：
(一)僅用於支付交通運輸使用，並經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二)僅得向發行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商品（服務）禮券。
(三)各級政府機關（構）發行之儲值卡或受理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其儲值款項由該政府機關為付款方預先存放。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機構。
二、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約定使用者得以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支付實質交易款項者。
三、使用者：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移轉支付款項或進行儲值者。
四、電子支付帳戶：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與開立記錄支付款項移轉及儲值情形，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之支付工具。
五、儲值卡：指具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卡片、憑證等實體或非實體形式發行，並以電子、磁力或光學等技術儲存金錢價值之支付工具。
六、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指接受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將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
七、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
八、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指依付款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移轉之業務。
九、支付款項，指下列範圍之款項：
(一)代理收付款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及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所收取之款項。
(二)儲值款項：經營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所收取之款項。
十、多用途支付使用：指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內之儲值款項，得用於支付電子支付機構以外之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價、政府部門各種款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款項。但不包括下列情形：
(一)僅用於支付交通運輸使用，並經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二)僅得向發行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商品（服務）禮券。
(三)各級政府機關（構）發行之儲值卡或受理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其儲值款項由該政府機關為付款方預先存放。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條例用詞之定義，使臻明確：
(一)增訂第一款電子支付機構之定義。
(二)參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三條第四款，增訂第二款特約機構之定義。
(三)增訂第三款使用者之定義。
(四)參酌現行第三條第一項序文，增訂第四款電子支付帳戶之定義。
(五)參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增訂第五款儲值卡之定義，並明確定義儲值卡之形式。
(六)為定義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爰增訂第六款規定。
(七)為定義收受儲值款項，爰增訂第七款規定。
(八)為提高一般大眾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之意願，促進我國電子支付產業之發展，爰增訂第八款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之定義，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接受使用者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將其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內之款項進行移轉。另「一定金額」於修正條文第十六條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九)為定義支付款項之範圍，參酌現行第六條增訂第九款，另有關現行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已執行使用者支付指示，尚未紀錄轉入收款方電子支付帳戶之款項」亦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或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之一部分，爰刪除該文字。
(十)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五款明定「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定義，指電子票證之使用得用於「支付特約機構」所提供之商品、服務對價、政府部門各種款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款項。惟同款第一目所定「僅用於支付交通運輸使用，並經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非屬之。而現行實務上存在非實際提供商品（服務）者所發行之第三人發行禮券，衍生觸及「多用途支付使用」之爭議，爰增訂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定義，並參酌國外立法例（日本及香港）增訂但書規定，納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五款第一目規定，增訂第十款第一目。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多有規定持有人得向發行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於上開禮券所載內容之商品或服務，其中「發行人所指定之人」已涉及多用途支付使用之適用範圍，惟考量依「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僅可用於發行人所指定之營業場所，涉及之「貨幣性」（即被使用及接受作為獲取貨品及服務之交易媒介而替代傳統貨幣功能）較低且現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針對商品（服務）禮券訂定相關規範可供遵循，爰增訂第十款第二目。另鑑於由各級政府機關依法提供福利金或補助款，除給付現金、匯款等傳統方式以外，可透過儲值至儲值卡等電子化方式給付，並用於多用途支付使用，因儲值款項係由政府給付且民眾之權益得以受各級政府機關法令所保障，爰增訂第十款第三目。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一款「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修正通過)

第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依下列所定範圍分別許可：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二、收受儲值款項。
三、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
四、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以下合稱外幣)。
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得經營之附隨及衍生業務項目如下：
一、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合傳遞。
二、提供特約機構端末設備共用。
三、提供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訊息傳遞。
四、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
五、提供商品(服務)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及協助發行、販售、核銷相關服務。
六、提供紅利積點整合及折抵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
七、提供儲值卡儲存區塊或應用程式供他人運用。
八、提供前項與第一款至第七款業務有關之資訊系統及設備之規劃、建置、維運或顧問服務。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電子支付機構所經營之業務項目，須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取得許可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非電子支付機構得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其申請許可之條件與程序、廢止許可事由、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與費用負擔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及勞動部定之。

	第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依下列所定範圍分別許可：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二、收受儲值款項。
三、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
四、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以下合稱外幣）。
五、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合傳遞。
六、提供特約機構端末設備共用。
七、提供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訊息傳遞。
八、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
九、提供商品（服務）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及協助發行、販售、核銷相關服務。
十、提供紅利積點整合及折抵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
十一、提供儲值卡儲存區塊或應用程式供他人運用。
十二、提供與前十一款業務有關之資訊系統及設備之規劃、建置、維運或顧問服務。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電子支付機構所經營之業務項目，須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取得許可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非電子支付機構得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其申請許可之條件與程序、廢止許可事由、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與費用負擔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及勞動部定之。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電子支付機構，指經主管機關許可，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以下簡稱電子支付帳戶），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於付款方及收款方間經營下列業務之公司。但僅經營第一款業務，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不包括之：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二、收受儲值款項。
三、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
前項但書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屬第一項但書者，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應向主管機關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
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於限期內提供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相關資料及說明；必要時，得要求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金融市場及金融科技發展需求，擴大業者發展空間，現行第三條第一項移列第一項，除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電子支付機構許可業務外，增訂第四款至第十二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辦理之業務：
(一)因開放跨機關間互通金流服務，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匯款業務可不限於自家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爰修正第三款業務範圍為「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
(二)電子支付機構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可能涉及跨境業務，因新臺幣非國際通用貨幣，故從事以新臺幣收付金流服務，將涉及其他幣別之轉換，爰增訂第四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前三款業務所涉之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買賣。
(三)鑑於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支付業務，應與特約機構進行設備串接作業，考量電子化支付之發展趨勢下，所衍生整合傳遞收付訊息資訊及降低特約機構設備串接成本之需求，並增加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執行之彈性，爰增訂第五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特約機構整合傳遞收付訊息業務。
(四)順應支付環境發展現況，將端末設備提供予其他機構共用並接受該共用機構之委託辦理交易資訊可大幅降低特約機構之資訊成本，爰增訂第六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端末設備供用之服務。
(五)因應實務交易需求，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利用行動電話等電子設備以網路方式，例如簡訊、語音、社群訊息等，針對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之相互訊息通知需求，提供傳遞服務，例如賣家（特約機構）對買家（付款方）通知物流配送延遲或交易臨時突發狀況等訊息傳遞，爰增訂第七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訊息傳遞。
(六)電子支付機構擔任加值服務中心，對使用者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其作業係伴隨「代理收付實質款項業務」產生，故由電子支付機構辦理，除有助於電子支付機構推展業務外，亦可配合政府推動電子發票政策，促進國家稅收、降低商家開立發票與簿記成本，爰增訂第八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
(七)電子支付機構如接受禮（票）券消費者及禮（票）券發行人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依禮（票）券消費者及禮券（票）券發行人雙方委任，於禮（票）券消費者（付款方）購買禮（票）券時，先接受禮（票）券消費者所支付購買禮（票）券之款項，並俟禮（票）券消費者使用禮（票）券之一定條件成就後，再將購買禮（票）券之款項移轉予禮券發行者（特約機構）移轉款項，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之範疇。電子支付機構除可提供「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外，亦可能伴隨提供禮（票）券核銷或系統介接等服務，電子支付機構雖非禮（票）券之發行人，但依其業務經營型態，得辦理禮（票）券之價金保管、協助發行人銷售禮（票）券作業或款項核銷或撥付等相關作業，爰增訂第九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商品（服務）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及協助發行、販售、核銷相關服務。
(八)為便於使用者持點數折抵實質交易款項，並增加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執行之彈性，爰增訂第十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點數整合服務為其業務，於電子支付機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時，使用者得先利用點數折抵實質交易款項，電子支付機構付款予特約機構後，再將所整合之點數向點數發行機構收款。
(九)考量電子支付機構所發行之儲值卡或應用程式，內部記憶體空間（即儲存區塊）又可區隔數個記憶體空間，各空間可單獨設定存取權限。為擴大儲值卡或應用程式之運用，爰增訂第十一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儲值卡之儲存區塊或應用程式供他人運用。
(十)電子支付機構依規定應建置符合標準之資訊系統，以辦理電子支付業務，具備建置、維運支付相關資訊系統設計、規劃及維運之能力。為擴大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範疇，爰增訂第十二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提供支付相關資訊系統與設備之規劃、建置、維運或顧問服務。
(十一)第十三款由現行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移列。
三、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之業務如涉及其他機關職掌，應經其他機關許可後始得經營，例如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其他加值服務涉及財政部權責，應經財政部許可，爰增訂第二項。
四、依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布之「二○一九年全球教育報告」指出，各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匯款手續費平均約占匯款總額之百分之七，如能調降渠等外國人匯款回母國之手續費，可使開發中國家多出十億美元用於教育支出，有助於全球教育平等機制之推動。另考量前開外國人受限於交通、工作、語言及時間等因素，不易親臨銀行辦理匯款，或銀行未能有效滿足其需求之情形，故藉由當前金融科技發展趨勢，研議以便捷、低廉之創新金融商品提供薪資匯款服務，已成當前金融創新實驗熱門項目。鑑於前開外國人之國外小額匯兌業務及買賣外幣業務因金額及對象均有所限制，為導引至合法、安全、透明之管道，爰增訂第三項有關非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前開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之法律依據，經主管機關許可得不適用銀行法規定，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非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前開業務申請許可及業務管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五、現行第二項至第四項分別移列第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爰予刪除。
審查會：
一、本條第一項經營之業務項目，依業務性質拆分為二項，第一項為金流核心業務，第二項為金流附隨及金流衍生業務，爰修正如下：
(一)第一項序文中「…機構得經營…」，刪除「得」字。
(二)第一項第四款後增訂第二項序文：「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得經營之附隨及衍生業務項目如下：」；原第五款至第十三款款號，依序修正為第一款至第九款，其中調整後之第八款「提供與前十一款…」等文字，修正為「提供前項與第一款至第七款…」。
二、原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依序遞移。
三、修正行政院提案說明，增列立法說明如下：
(一)第二項第一款有關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合傳遞，應說明「包含傳遞行銷訊息」。
(二)第四項有關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應說明未來會導引「降低移工匯款手續費」。

	(修正通過)

第五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前條第一項業務。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二、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且未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
前項第二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屬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應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
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或第三條第十款但書所定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資料或通知其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必要時，亦得要求銀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第五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二、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且未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
前項第二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屬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應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
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或第三條第十款但書所定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資料或通知其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必要時，亦得要求銀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第三條第二項　前項但書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條第三項　屬第一項但書者，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應向主管機關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
第三條第四項　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於限期內提供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相關資料及說明；必要時，得要求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行政院提案：
一、鑑於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性質上係屬電子支付機構之專屬業務，應僅限電子支付機構方得辦理，爰參考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增訂第一項，明定但書所列「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且未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情形外，非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
二、第二項由現行第三條第二項移列，並配合修正援引之款次。
三、第三項由現行第三條第三項移列，並配合第一項第二款，明定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一定金額，且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四、第四項由現行第三條第四項移列。為落實監理及維持市場秩序，主管機關對於是否違反第三條第十款但書所定情形，有進一步查明之需要，爰增列得要求特定人提供資料或通知其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之規定；另主管機關得要求之資料範圍不以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資料為限，爰刪除「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之文字。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序文「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文字。


	(照案通過)
第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涉及外匯部分，應依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實質交易，不得涉有其他法規禁止之交易。
三、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以有經營同條項第一款業務為限。
四、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其跨機構間款項清算應透過第八條第一項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為之。但涉及跨境款項清算者，得以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為之。
	第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涉及外匯部分，應依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實質交易，不得涉有其他法規禁止之交易。
三、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以有經營同條項第一款業務為限。
四、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其跨機構間款項清算應透過第八條第一項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為之。但涉及跨境款項清算者，得以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為之。
	第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涉及外匯部分，應依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二、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實質交易，不得涉有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代理收付款項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及其他法規禁止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不得從事之交易。
三、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業務，以有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為限。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如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與本條例之規定牴觸時，適用本條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四條第一項移列本條文，修正如下：
(一)修正第二款援引條次，另考量不得涉有「其他法規禁止」之交易，已涵蓋金融商品之代理收付款項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不得從事之交易，爰刪除現行有關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代理收付款項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不得從事之交易之規定。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三款援引之條次。
(三)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如涉及清算業務，為維護我國金融體系健全，並符合現行實務運作，參酌現行銀行業辦理匯兌業務作業，應透過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進行清算。另考量跨境交易之清算方式，因清算地可能無須透過境內清算機構，或因金融科技興起，電子支付機構如採區塊鏈等新技術或新形態之業務形態等非透過清算機構之其他方式辦理本業務，爰授權主管機關因應科技變動而以其他方式辦理，爰增訂第四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得以個案「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辦理跨境款項清算業務。
三、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爰刪除現行第四條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者外，應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
	第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者外，應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第五條　電子支付機構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除依第九條規定及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者外，應專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九條之刪除，爰刪除「依第九條規定及」之文字，並修正援引之條次。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照案通過)
第八條　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除第六條第四款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由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所定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為之。
前項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應維持其資訊系統之正常運作。如有障礙，應儘速排除及維護其系統與相關設備；必要時，並應採取妥善之備援措施，使系統障礙所生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
第一項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於資訊系統障礙須停止傳輸、交換或處理作業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事先通知其連線機構與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
	第八條　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除第六條第四款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由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所定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為之。
前項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應維持其資訊系統之正常運作。如有障礙，應儘速排除及維護其系統與相關設備；必要時，並應採取妥善之備援措施，使系統障礙所生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
第一項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於資訊系統障礙須停止傳輸、交換或處理作業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事先通知其連線機構與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建立電子支付機構間及電子支付機構與金融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機制，增訂第一項，明定該等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除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為之外，應由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辦理。
三、參考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一條，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應維持資訊系統之正常運作，且於停止傳輸、交換或處理作業時，應先通知其連線機構與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
	
	第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支付款項之範圍如下：
一、代理收付款項：實質交易之金額、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資金，及已執行使用者支付指示，尚未記錄轉入收款方電子支付帳戶之款項。
二、儲值款項：使用者預先存放於電子支付帳戶，以供與電子支付機構以外之其他使用者進行資金移轉使用之款項。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九款已明定支付款項之範圍，爰予刪除。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照案通過)
第二章　申請及許可
	第二章　申請及許可
	第二章　申請及許可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億元。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業務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億元。
二、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業務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億元。
前項最低實收資本額，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一項最低實收資本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
電子支付機構之實收資本額未達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調整之金額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成增資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第九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億元。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業務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億元。
二、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業務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億元。
前項最低實收資本額，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一項最低實收資本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
電子支付機構之實收資本額未達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調整之金額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成增資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第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億元。但僅經營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億元。
前項最低實收資本額，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一項最低實收資本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
電子支付機構之實收資本額未達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調整之金額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成增資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對電子支付機構之資本額係採取差異化管理，以符合風險基礎之監理原則，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爰參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前段，增訂第一項第二款，明定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及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者，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億元。第一項第一款由現行第七條第一項但書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於營業執照載明之；其業務項目涉及跨境者，應一併載明。
	第十條　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於營業執照載明之；其業務項目涉及跨境者，應一併載明。
	第八條　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未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於營業執照載明之；其業務項目涉及跨境者，應一併載明。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用語，第一項將「核定」修正為「許可」。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
	
	第九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核准者，得兼營電子票證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爰予刪除。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　申請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由發起人或負責人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發起人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四、資金來源說明。
五、公司章程。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範圍、業務經營之原則、方針與具體執行之方法、市場展望、風險及效益評估。
七、總經理或預定總經理之資料。
八、業務章則及業務流程說明。
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書或其範本。
十、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作業說明。
十一、經會計師認證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明。
十二、經會計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
十三、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
十四、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第八款所定之業務章則，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
二、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
三、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
四、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五、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
六、會計制度。
七、營業之原則及政策。
八、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處理程序。
九、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電子支付機構所辦理之業務，其業務章則、業務流程或與業務之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與主管機關原許可之營業計畫書內容有差異，且對消費者權益有重大影響時，應檢具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之許可前，應會商中央銀行意見；涉及外匯業務者，應經中央銀行同意後為之。
	第十一條　申請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由發起人或負責人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發起人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四、資金來源說明。
五、公司章程。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範圍、業務經營之原則、方針與具體執行之方法、市場展望、風險及效益評估。
七、總經理或預定總經理之資料。
八、業務章則及業務流程說明。
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書或其範本。
十、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作業說明。
十一、經會計師認證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明。
十二、經會計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
十三、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
十四、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第八款所定之業務章則，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
二、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
三、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
四、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五、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
六、會計制度。
七、營業之原則及政策。
八、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處理程序。
九、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電子支付機構所辦理之業務，其業務章則、業務流程或與業務之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與主管機關原許可之營業計畫書內容有差異，且對消費者權益有重大影響時，應檢具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之許可前，應會商中央銀行意見；涉及外匯業務者，應經中央銀行同意後為之。
	第十條　申請專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由發起人或負責人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發起人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四、資金來源說明。
五、公司章程。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範圍、業務經營之原則、方針與具體執行之方法、市場展望、風險與效益評估、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
七、總經理或預定總經理之資料。
八、業務章則及業務流程說明。
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書或其範本。
十、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作業說明。
十一、經會計師認證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明。
十二、經會計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
十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第八款所定之業務章則，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
二、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
三、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
四、洗錢防制相關作業流程。
五、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
六、會計制度。
七、營業之原則及政策。
八、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處理程序。
九、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申請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三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第一項第十款之書件，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同業公會或其他適當機構協助檢視，並提出審查建議。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許可前，應洽商中央銀行意見。
本條例施行前，經主管機關同意辦理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業務之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視為已取得第三項之許可。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項序文。現行第一項第六款所定「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移列第十三款，以臻明確。現行第一項第十三款則依序移列至第十四款。
三、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五款分別增訂打擊資恐相關機制及特約機構文字。
四、第三項配合條次及款次變更，酌作修正。
五、增訂第四項，明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內容變更符合一定條件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六、第五項由現行第六項移列修正。依中央銀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中央銀行掌理指定銀行及其他事業辦理外匯業務，並督導之，考量本條例可能涉及外匯業務或其他屬於中央銀行職掌者，應會商中央銀行意見。惟為簡化案關許可或同意程序，爰增訂涉及外匯業務者，應經中央銀行同意之規範。
七、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將無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兼營電子支付業務之情形，爰刪除現行第四項。
八、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前，得要求第三人提供必要文書、資料或物品，或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是以行政機關得洽第三人意見後方為行政處分，爰現行第五項無重複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九、鑑於本條例施行前經主管機關同意辦理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業務之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條例施行後均已依現行第七項規定視為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則現行第七項已無繼續存在之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四條第一項」，均修正為「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申請許可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
一、最低實收資本額不符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申請書件內容有虛偽不實。
三、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相關事項屆期未補正。
四、營業計畫書欠缺具體內容或執行顯有困難。
五、經營業務之專業能力不足，難以經營業務。
六、有妨害國家安全之虞者。
七、其他未能健全經營業務之虞之情形。
	第十二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申請許可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
一、最低實收資本額不符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申請書件內容有虛偽不實。
三、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相關事項屆期未補正。
四、營業計畫書欠缺具體內容或執行顯有困難。
五、經營業務之專業能力不足，難以經營業務。
六、有妨害國家安全之虞者。
七、其他未能健全經營業務之虞之情形。
	第十一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申請許可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
一、最低實收資本額不符第七條規定。
二、申請書件內容有虛偽不實。
三、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相關事項屆期未補正。
四、營業計畫書欠缺具體內容或執行顯有困難。
五、經營業務之專業能力不足，難以經營業務。
六、有妨害國家安全之虞者。
七、其他未能健全經營業務之虞之情形。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七條移列為第九條，修正第一款援引之條次及項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自取得許可後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業執照：
一、營業執照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件。
三、會計師資本繳足查核報告書。
四、股東名冊。
五、董事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名冊及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
六、監察人名冊及監察人會議紀錄。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規定期限屆滿前，如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於第一項或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營業執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取得營業執照後，經發現原申請事項有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後六個月內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予延展開業，延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第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自取得許可後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業執照：
一、營業執照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件。
三、會計師資本繳足查核報告書。
四、股東名冊。
五、董事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名冊及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
六、監察人名冊及監察人會議紀錄。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規定期限屆滿前，如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於第一項或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營業執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取得營業執照後，經發現原申請事項有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後六個月內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予延展開業，延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第十二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自取得許可後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業執照：
一、營業執照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件。
三、會計師資本繳足查核報告書。
四、股東名冊。
五、董事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名冊及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
六、監察人名冊及監察人會議紀錄。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規定期限屆滿前，如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於第一項或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營業執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取得營業執照後，經發現原申請事項有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後六個月內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予延展開業，延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至第七項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於開始營業之日起算三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第十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於開始營業之日起算五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第十三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於開始營業之日起算五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審查會：
將本條文中「…五個營業日…」，修正為「…三個營業日…」。

	(修正通過)
第十五條　境外機構非依本條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於我國境內經營第四條第一項業務。
有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後續增加於同一國家或地區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時，應於開辦後五個營業日內報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
前項主管機關核准之對象、條件、申請或報請備查應檢具書件、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相關行為之範圍與方式、作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大陸地區機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以及有與大陸地區支付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應協助國內電子支付機構發展境外合作業務。
	第十五條　境外機構非依本條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於我國境內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
有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主管機關核准之對象、條件、應檢具書件、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相關行為之範圍與方式、作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大陸地區機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以及有與大陸地區支付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應協助國內電子支付機構發展境外合作業務。
	第十四條　境外機構非依本條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於我國境內經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任何人不得有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相關行為。
前項主管機關核准之對象、條件、應檢具書件、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相關行為之範圍與方式、作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定之。
大陸地區機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以及任何人有與大陸地區支付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相關行為，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應協助國內電子支付機構發展境外合作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第一項至第四項修正援引條次及款次，並明確規定境外機構未經許可不得於我國境內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金流核心業務項目。
三、第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
一、照委員費鴻泰等4人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二、為簡化經核准機構後續相關行為之行政程序，爰增列第二項之後段條文：「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後續增加於同一國家或地區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時，應於開辦後五個營業日內報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
三、第三項首句「…條件、應檢具…」，修正為「…條件、申請或報請備查應檢具…」。
四、針對第一項至第四項條文中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均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字。

	(照案通過)

第三章　監督及管理
	第三章　監督及管理
	第三章　監督及管理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節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一節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一節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行政院提案：
節名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儲值款項及辦理每一使用者國內外小額匯兌之金額，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交易金額；其限額，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第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儲值款項及辦理每一使用者國內外小額匯兌之金額，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交易金額；其限額，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第十五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新臺幣及外幣儲值款項，其餘額合計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五萬元。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每一使用者之新臺幣及外幣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每筆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五萬元。
前二項額度，得由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依經濟發展情形調整之。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制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交易金額；其限額，由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國外立法例（香港）及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原則（Risk-Based Approach, RBA），如依照身分確認（Customer Due Diligence, CDD）之強度，訂定相對應之限額，以配合實務運作與風險控管所需，爰將現行第一項所定之限額、第二項及第三項合併列為第一項，於授權法規進行規範，以利未來配合實務需求及經濟發展情形適時調整，並酌作修正。
三、現行第四項移列第二項，並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援引之項次及款次，及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二項「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文字。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之支付款項，應存入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確實記錄支付款項金額及移轉情形。
前項金融機構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所儲存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應予管理，並定期向主管機關報送其專用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
第一項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與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之支付款項，應存入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確實記錄支付款項金額及移轉情形。
前項金融機構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所儲存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應予管理，並定期向主管機關報送其專用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
第一項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與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之支付款項，應存入其於銀行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確實於電子支付帳戶記錄支付款項金額及移轉情形。
前項銀行對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所儲存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應予管理，並定期向主管機關報送其專用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
第一項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與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現行收受存款業務之機構不限於銀行，尚包含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地方金融機構，且現行偏遠地區多由地方金融機構提供服務，為提升民眾支付便利及體現普惠金融之目的，爰於第一項存入專用存款帳戶擴及至銀行以外之金融機構。另為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爰刪除現行第一項「於電子支付帳戶」之文字，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將「銀行」修正為「金融機構」，理由同說明二，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使用者事先約定或即時同意之支付指示，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除依法院之裁判或其他法律之規定外，不得有遲延支付之行為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
	第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使用者之支付指示，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除依法院之裁判或其他法律之規定外，不得有遲延支付之行為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
	第十七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依各方使用者之支付指示，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不得有遲延支付之行為。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收到支付指示後，以各方使用者同意之方式通知各方使用者再確認。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現行第一項增訂除書有關法定停止支付之事由，包括依法院之裁判、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二所為之扣押命令等，並列為本條文。
三、考量現行民眾（使用者）利用電子支付帳戶進行支付，其支付指示係以轉化為二維條碼及感應式端末設備等方式，而民眾於實體通路支付時，則直接出示儲值卡或條碼進行支付；現行第二項「再確認」機制係指民眾須重複確認付款資訊，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七條第三項已規定支付流程須確認支付指示，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辦法第六條及第七條並規定應採取一定交易安全設計（如密碼等），並於完成交易後進行交易結果通知，故為避免民眾有重複扣款之錯誤認知，爰刪除現行第二項有關再確認之規定，以簡化支付流程，提升支付便利性及使用者體驗。
審查會：
一、照委員費鴻泰等4人修正動議通過。
二、將首句「…使用者之支付指示…」，修正為「…使用者事先約定或即時同意之支付指示…」。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或撥付款項予特約機構時，不得以現金支付，應將提領款項轉入該使用者或特約機構之金融機構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辦理外幣儲值時，儲值款項應由該使用者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同一電子支付機構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存撥之。
	第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或撥付款項予特約機構時，不得以現金支付，應將提領款項轉入該使用者或特約機構之金融機構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辦理外幣儲值時，儲值款項應由該使用者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同一電子支付機構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存撥之。
	第十八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提領電子支付帳戶款項時，不得以現金支付，應將提領款項轉入該使用者之銀行相同幣別存款帳戶。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辦理外幣儲值時，儲值款項非由該使用者之銀行外匯存款帳戶以相同幣別存撥者，不得受理。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增訂第二款「特約機構」之定義，爰於第一項增訂電子支付機構撥付特約機構支付款項之規範，並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金融機構，酌作修正；另為保留現行儲值卡掛失退款之實務作業及業務運作之彈性，增訂但書規定，至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將於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規則中規範，併予敘明。
三、考量實務上電子支付機構收受儲值款項管道多元，爰第二項酌作修正。另預為因應未來業務發展，須開放特定外幣儲值方式，爰增訂電子支付機構得以個案「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為之，以增加規範彈性。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新臺幣及外幣儲值款項合計達一定金額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其一定金額、準備金繳存之比率、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新臺幣及外幣儲值款項合計達一定金額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其一定金額、準備金繳存之比率、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新臺幣及外幣儲值款項合計達一定金額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其一定金額、準備金繳存之比率、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銀行洽商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季查核前項辦理情形，並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交付信託，指與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簽訂信託契約，以專用存款帳戶為信託專戶。
前項信託契約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項之信託契約，違反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其契約條款無效；未記載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一項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指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之履約保證責任。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信託契約或履約保證契約到期日二個月前完成續約或訂定新契約，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受理新使用者註冊、簽訂特約機構及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第二十一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季查核前項辦理情形，並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交付信託，指與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簽訂信託契約，以專用存款帳戶為信託專戶。
前項信託契約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項之信託契約，違反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其契約條款無效；未記載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一項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指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之履約保證責任。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信託契約或履約保證契約到期日二個月前完成續約或訂定新契約，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受理新使用者註冊、簽訂特約機構及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第二十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季查核前項辦理情形，並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交付信託，指與專用存款帳戶銀行簽訂信託契約，以專用存款帳戶為信託專戶。
前項信託契約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項之信託契約，違反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其契約條款無效；未記載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一項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指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使用者之履約保證責任。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信託契約或履約保證契約到期日二個月前完成續約或訂定新契約，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受理新使用者註冊及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七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因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金融機構，爰酌作修正。
四、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五、第六項及第八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增訂第二款「特約機構」之定義，爰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不得動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動用。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轉支付款項。
二、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或應撥付予特約機構之款項。
三、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為支付款項之運用及其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分配或收取。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得於一定比率內為下列各款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運用：
一、銀行存款。
二、購買政府債券。
三、購買國庫券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
四、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金融商品。
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運用信託財產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耗損後，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予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運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計提一定比率金額，於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以專戶方式儲存，作為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用途使用。
第二項及前項所定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二項運用支付款項之總價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價，如有低於投入時金額之情形，應立即補足。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半營業年度查核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前項規定辦理之情形，並於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使用者及特約機構就其支付款項所產生之債權，有優先於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

	第二十二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不得動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動用。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轉支付款項。
二、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或應撥付予特約機構之款項。
三、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為支付款項之運用及其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分配或收取。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得於一定比率內為下列各款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運用：
一、銀行存款。
二、購買政府債券。
三、購買國庫券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
四、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金融商品。
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運用信託財產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耗損後，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予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運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計提一定比率金額，於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以專戶方式儲存，作為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用途使用。
第二項及前項所定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二項運用支付款項之總價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價，如有低於投入時金額之情形，應立即補足。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半營業年度查核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前項規定辦理之情形，並於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使用者及特約機構就其支付款項所產生之債權，有優先於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
	第二十一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動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銀行動用：
一、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轉支付款項。
二、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
三、依第二項至第四項所為支付款項之運用及其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分配或收取。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代理收付款項，限以專用存款帳戶儲存及保管，不得為其他方式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銀行為其他方式之運用。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款項，得於一定比率內為下列各款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銀行運用：
一、銀行存款。
二、購買政府債券。
三、購買國庫券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
四、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金融商品。
專用存款帳戶銀行運用信託財產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耗損後，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予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運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計提一定比率金額，於專用存款帳戶銀行以專戶方式儲存，作為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用途使用。
第三項及前項所定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二項及第三項運用支付款項之總價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價，如有低於投入時金額之情形，應立即補足。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半營業年度查核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及前項規定辦理之情形，並於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使用者就其支付款項，對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所生之債權，有優先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本文及第二款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金融機構及第三條第二款增訂「特約機構」之定義，酌作修正；第三款配合刪除現行第二項，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鑑於電子支付機構保管款項除儲值款項外，代理收付款項亦屬其保管之一部分，於其保管期間可於一定比率內同意運用於低風險高變現之投資標的，爰刪除現行第二項，並將現行第三項移列第二項，且修正其範圍為「支付款項」；另鑑於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金融機構，爰序文酌作修正。
四、第三項及第四項由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移列，並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金融機構，酌作修正。
五、第五項至第七項由現行第六項至第八項移列，並修正相關所援引之項次。
六、第八項由現行第九項移列，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增訂「特約機構」之定義，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我國境內業務，其與特約機構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應以新臺幣為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跨境業務、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業務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行為，其與境內使用者及特約機構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得以新臺幣或外幣為之；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應以外幣為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前項、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涉及不同幣別間兌換，應於其網頁上揭示兌換匯率所參考之銀行牌告匯率及合作銀行。
	第二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我國境內業務，其與特約機構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應以新臺幣為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跨境業務、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業務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行為，其與境內使用者及特約機構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得以新臺幣或外幣為之；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應以外幣為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前項及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涉及不同幣別間兌換，應於其網頁上揭示兌換匯率所參考之銀行牌告匯率及合作銀行。
	第二十二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我國境內業務，其與境內使用者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應以新臺幣為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跨境業務，其與境內使用者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得以新臺幣或外幣為之；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應以外幣為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跨境業務，應於其網頁上揭示兌換匯率所參考之銀行牌告匯率及合作銀行。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之立法目的係避免我國境內實質交易以外幣支付之情事發生，故規範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境內業務與境內使用者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應以新臺幣為之。考量本次修正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及放寬外幣儲值之管道，電子支付機構與境內使用者間，或境內使用者相互間（例如國內小額外幣匯兌）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可能涉及外幣（例如收受外幣儲值、以外幣儲值餘額兌換為新臺幣後進行支付或以外幣於國內進行小額匯兌等），爰修正第一項，僅規範電子支付機構與特約機構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款項仍限以新臺幣為之。
三、為明確區別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涉及境外使用者之跨境業務、境內業務涉及買買外幣或第十五條第二項有關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相關行為，爰第二項增訂電子支付機構辦理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業務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行為，其結算之幣別，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增訂「特約機構」之定義，酌作修正。
四、鑑於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業務涉及不同幣別兌換時，宜將參考匯率等資訊充分揭露，以保障使用者權益。惟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不同幣別兌換之業務範圍並不限現行第二項所列業務，為求周延，爰第三項增列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涉及不同幣別間兌換之文字。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三項「前項及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前項、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不符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之限制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增資或降低其所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不符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之限制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增資或降低其所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不符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之限制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增資或降低其所收受使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增列特約機構，電子支付機構之支付款項不限於使用者所有，爰第一項及第二項刪除「使用者之」之文字，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並留存確認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前項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之留存期間，自業務關係結束後至少五年。
第一項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及前項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範圍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第二十五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並留存確認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前項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之留存期間，自業務關係結束後至少五年。
第一項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及前項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範圍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第二十四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於使用者註冊時確認其身分，並留存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所得之資料；使用者變更身分資料時，亦同。
前項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所得資料之留存期間，自電子支付帳戶終止或結束後至少五年。
第一項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及前項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所得資料範圍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洽商法務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適當機構推動身分資料查詢、比對、認證或驗證相關機制，以利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確認使用者身分。
利用前項機制之收費標準及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及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增訂「特約機構」之定義，第一項至第三項酌作修正。另第一項參考洗錢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增列「其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之文字，並刪除「於使用者註冊時確認其身分，」及「使用者變更身分資料時，亦同」之文字。另有關對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者或受益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加強身分審查程序規定，應另依洗錢防制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併予敘明。
三、鑑於電子支付機構進行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時，現行已可透過既有管道，如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建置之資料庫進行身分資料查詢、比對或驗證機制，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已無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用者儲值卡之卡號、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紀錄；未完成之交易，亦同。
前項必要交易紀錄，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保存五年。但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及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因業務需求，得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第一項之必要交易紀錄及前條第一項之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拒絕；其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之範圍、提供方式與拒絕提供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用者儲值卡之卡號、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紀錄；未完成之交易，亦同。
前項必要交易紀錄，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保存五年。但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及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因業務需求，得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第一項之必要交易紀錄及前條第一項之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拒絕；其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之範圍、提供方式與拒絕提供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紀錄；未完成之交易，亦同。
前項必要交易紀錄，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保存五年。但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及方式，由主管機關洽商法務部、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稅捐稽徵機關、海關及中央銀行因其業務需求，得要求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第一項之必要交易紀錄及前條第一項之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拒絕。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基於交易安全及洗錢防制之考量，修正第一項，明定電子支付機構應保留儲值卡之交易記錄，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未修正。
四、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五、中央銀行得依中央銀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蒐集相關資料，可回歸該法規定辦理，毋須於本條例為特別之規定，爰第四項刪除中央銀行。另為確保稅捐稽徵機關及海關要求提供資料之範圍及程度，須以調查課稅事實所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爰授權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以為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或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該機構與相關人員業務上應保守秘密義務之免除及違反申報規定之處罰，依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或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該機構與相關人員業務上應保守秘密義務之免除及違反申報規定之處罰，依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按洗錢防制法第七條至第十條規定，金融機構須執行確認客戶身分、交易紀錄保存與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可疑交易之申報，現行電子支付機構執行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或可疑交易申報係依洗錢防制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境外設立分支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主管機關許可時，應先會商中央銀行同意。
	第二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境外設立分支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主管機關許可時，應先會商中央銀行同意。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因應全球化趨勢，開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增設境外分支機構，以拓展業務，其申請案件應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同意後辦理。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
	第二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
	第二十六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一、照案通過。
二、修正行政院提案說明，增列立法說明：「電子支付機構應儘速處理客訴，以維護使用者權益。」

	(照案通過)
第三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應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不得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第三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應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不得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第二十七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應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不得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與特約機構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應保守秘密。但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與特約機構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應保守秘密。但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利用使用者個人資料為第三人從事行銷行為。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參考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增訂「特約機構」之定義，酌作修正，並列為本條文。
三、鑑於個人資料之利用，已有個人資料保護法明確規範，爰刪除現行第二項，使用者個人資料之利用應回歸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一定水準之資訊系統，其辦理業務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由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之同業公會或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一定水準之資訊系統，其辦理業務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由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之同業公會或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一定水準之資訊系統，其辦理業務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變更時亦同。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就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利用行動電話或其他可攜式設備於實體通路提供服務，其作業應符合前項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規定，並於開辦前經主管機關核准。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簡化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之訂定程序，以符合實務作業之彈性需求，爰參酌現行銀行相關規定，修正第二項，明定該等作業基準應由同業公會或銀行公會擬訂，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四、鑑於現行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申請行動電話或其他可攜式設備於實體通路提供服務係屬技術運用層面，非屬業務項目，且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可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規定申請業務，明確敘明其技術運用方式，爰刪除現行第三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另涉及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之建立，應另依洗錢防制法第六條及其授權訂定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規定辦理，違反該規定者，依該法規定處罰，併予敘明。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之規定，申報業務有關資料。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定期提交帳務作業明細報表予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供其核對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情形。
	第三十四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之規定，申報業務有關資料。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定期提交帳務作業明細報表予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供其核對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情形。
	第三十一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之規定，申報業務有關資料。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定期提交帳務作業明細報表予專用存款帳戶銀行，供其核對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情形。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鑑於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可將支付款項存放至金融機構，爰第二項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四個月內，編製業務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或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於董事會通過之翌日起算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第三十五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四個月內，編製業務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或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於董事會通過之翌日起算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第三十二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四個月內，編製業務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或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於股東會通過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二項規定，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基於時效考量，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須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財務報告案，造成實務運用困難，爰參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修正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僅須於前開文件經董事會通過之翌日起算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三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與特約機構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之申請許可與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之資格條件、兼職限制、訓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未符合前項準則所定資格條件者，不得充任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已充任者，應予解任。
	第三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與特約機構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之申請許可與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之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未符合前項準則所定資格條件者，不得充任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已充任者，應予解任。
	第三十三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防制不法之徒扭曲濫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假藉各種名義，肆行詐財等不法勾當，侵害民眾財產，爰參考銀行法第四十五條之二第二項後段，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增訂「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之授權依據，並酌作文字修正。另為促使電子支付機構財務公開以及資本大眾化，強化公司治理，爰參酌銀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增訂發行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增訂境外分支機構申請許可與管理之授權規定。
三、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為金融機構，其負責人應符合一定之資格條件，其兼職亦應受規範，以促進其健全經營。參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增訂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及兼職限制之規範。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未具備負責人資格條件之法律效果。
審查會：
一、照委員蔡璧如等3人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二、將第二項「…兼職限制及其他…」修正為「…兼職限制、訓練及其他…」。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或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其費用由受查核對象負擔。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或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其費用由受查核對象負擔。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其費用由受查核對象負擔。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避免主管機關囿於人力及資源限制，無法有效行使檢查權，爰於第二項增訂主管機關得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三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法令、章程或其行為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撤銷股東會或董事會等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廢止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全部或部分業務之許可。
三、命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應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董事、監察人登記。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四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三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法令、章程或其行為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撤銷股東會或董事會等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廢止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全部或部分業務之許可。
三、命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應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董事、監察人登記。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三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三十五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違反法令、章程或其行為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撤銷股東會或董事會等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廢止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全部或部分業務之許可。
三、命令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應通知經濟部廢止其董事、監察人登記。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第二款及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依法制體例，將「經濟部」修正為「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增訂第三項，有關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規定，為確保該業者之健全經營及發展，爰參考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一條，增訂第三項，於該機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主管機關得為之處置，俾利主管機關得依其實際情形迅速有效之處理。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修正為「第四條第四項」。


	(照案通過)
第三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前項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限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期限補足資本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第三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前項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限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期限補足資本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第三十六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前項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得限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依期限補足資本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使用者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其負責人或職員為財產移轉、交付、設定他項權利或行使其他權利，或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負責人或職員出境，或令其將業務移轉予其他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命令解散等事由，致不能繼續經營業務者，應洽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其業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
	第四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使用者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其負責人或職員為財產移轉、交付、設定他項權利或行使其他權利，或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負責人或職員出境，或令其將業務移轉予其他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命令解散等事由，致不能繼續經營業務者，應洽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其業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
	第三十七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使用者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該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其負責人或職員為財產移轉、交付、設定他項權利或行使其他權利，或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負責人或職員出境，或令其將業務移轉予其他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命令解散等事由，致不能繼續經營業務者，應洽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其業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一條　為避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第二十一條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清償基金得以第三人之地位向消費者為清償，並自清償時起，於清償之限度內承受消費者之權利。
清償基金之組織、管理及清償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清償基金由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自營業收入提撥；其提撥比率，由主管機關審酌經濟、業務情形及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承擔能力定之。
	第四十一條　為避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第二十一條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清償基金得以第三人之地位向消費者為清償，並自清償時起，於清償之限度內承受消費者之權利。
清償基金之組織、管理及清償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清償基金由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自營業收入提撥；其提撥比率，由主管機關審酌經濟、業務情形及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承擔能力定之。
	第三十八條　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未依第二十條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清償基金得以第三人之地位向消費者為清償，並自清償時起，於清償之限度內承受消費者之權利。
清償基金之組織、管理及清償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清償基金由各電子支付機構自營業收入提撥；其提撥比率，由主管機關審酌經濟、業務情形及各電子支付機構承擔能力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修正所援引之條次，另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節　兼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二節　兼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二節　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行政院提案：
節名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十二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準用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八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
	第四十二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準用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八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
	第三十九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準用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九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條次變更，修正本條所援引之條次；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增訂第三項，爰配合修正援引之項次。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刪除現行條文）
	
	第四十條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準用第十五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爰刪除現行條文有關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兼營電子支付業務之規定。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三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所收受之儲值款項，應依銀行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提列準備金，且為存款保險條例所稱之存款保險標的。

	第四十三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所收受之儲值款項，應依銀行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提列準備金，且為存款保險條例所稱之存款保險標的。
	第四十一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所收受之儲值款項，應依銀行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提列準備金，且為存款保險條例所稱之存款保險標的。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修正所援引之條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章　公　會
	第四章　公　會
	第四章　公　會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加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同業公會或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始得營業。
前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章程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章則、議事規程，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時亦同。
第一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業務，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督。
	第四十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加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同業公會或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始得營業。
前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章程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章則、議事規程，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時亦同。
第一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業務，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督。
	第四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加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同業公會或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始得營業。
前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章程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章則、議事規程，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時亦同。
第一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業務，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督。
前項同業公會之理事、監事有違反法令、章程，怠於實施該會應辦理事項，濫用職權，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行為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或命令該同業公會予以解任。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鑑於同業公會或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管理，以自治為原則，對於其理監事選任或解任事由，已訂定相關內部規章，應依內部規章辦理，爰刪除現行第四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　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譽，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相關政策及法令。
二、訂定並定期檢討共同性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三、就會員所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為必要指導或調處其間之糾紛。
四、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應確實遵守前項第二款之業務規章及自律公約。

	第四十五條　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譽，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相關政策及法令。
二、訂定並定期檢討共同性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三、就會員所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為必要指導或調處其間之糾紛。
四、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應確實遵守前項第二款之業務規章及自律公約。
	第四十三條　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譽，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相關政策及法令。
二、訂定並定期檢討共同性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三、就會員所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為必要指導或調處其間之糾紛。
四、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應確實遵守前項第二款之業務規章及自律公約。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六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未依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已依規定申請許可，經主管機關不予許可後，仍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二項所定罰金。
	第四十六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未依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已依規定申請許可，經主管機關不予許可後，仍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二項所定罰金。
	第四十四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未依第三條第三項或第五十四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已依規定申請許可，經主管機關不予許可後，仍經營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對該法人並科以前二項所定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及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三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係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有關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特別規定，如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銀行法第三條第十款所定國內外匯兌業務，應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處罰。為避免法條競合，爰第一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處罰之，第一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增訂第四款買賣外幣業務，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買賣外幣業務，應依管理外匯條例第二十二條處罰；另鑑於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其範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專屬業務，爰刪除現行條文之處罰依據。
三、配合現行第五十四條之刪除，刪除第二項有關違反該條規定之處罰；另配合條次變更，第二項修正所援引之條次。
四、第三項參考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之立法體例，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第四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第四十五條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違反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依前項規定處罰。
前二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或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並科以第一項所定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第一項修正所援引之條次。
三、第二項由現行第三項移列，並酌作修正。
四、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爰刪除現行第二項有關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兼營電子支付業務之處罰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十八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第四十八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相關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相關行為；或未依第五十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已依規定申請核准，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後，仍從事上開業務之相關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對該法人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明定處罰之範圍包括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之情形，並配合現行第五十六條之刪除，刪除有關違反該條之處罰。
三、第二項酌作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文字。


	(照案通過)
第四十九條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之信用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九條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之信用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不肖份子藉由散布不實消息，混淆大眾視聽，致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之信用，擾亂支付系統之正常運作，爰參考刑法第三百十三條第一項，增訂本條，並提高刑度，以維護金融體系之健全。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之罪，為洗錢防制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重大犯罪，適用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洗錢防制法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將第三條所定「重大犯罪」修正為「特定犯罪」，且該條第九款已明定現行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五條之罪為該條所定「特定犯罪」，本條已無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照案通過)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或管理之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或方式之規定。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或管理之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或方式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第十二款、第十三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十二、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之規定。
十三、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規定由現行第四十八條第十二款及第十三款移列。
二、參考洗錢防制法第七條第五項及第八條第四項，修正序文，提高罰鍰額度，以衡平法規監理強度。
三、現行第四十八條第十二款列為第一款，並配合現行第二十四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援引之條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四、現行第四十八條第十三款列為第二款，並配合現行第二十五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援引之條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並增訂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授權辦法有關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罰則。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未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
三、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相關行為之方式或作業管理之規定。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定金額；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所定限額。
六、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或作業方式之規定。
七、違反第十八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八條規定，遲延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
八、違反第十九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九條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七項、第八項規定，未依限完成續約、訂定新契約或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受理新使用者註冊、簽訂特約機構、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未以外幣為之。
十二、違反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
十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十四、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未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五、違反第三十四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十六、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
十七、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規則中有關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與特約機構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或申報之規定。
十八、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準則中有關負責人資格條件、兼職限制之規定。
十九、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提撥資金。
前項第十八款之兼職係經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指派者，受罰者為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未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三、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相關行為之方式或作業管理之規定。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定金額；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所定限額。
六、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或作業方式之規定。
七、違反第十八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八條規定，遲延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
八、違反第十九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九條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七項、第八項規定，未依限完成續約、訂定新契約或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受理新使用者註冊、簽訂特約機構、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未以外幣為之。
十二、違反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
十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十四、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未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五、違反第三十四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十六、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
十七、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規則中有關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與特約機構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或申報之規定。
十八、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準則中有關負責人資格條件、兼職限制之規定。
十九、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提撥資金。
前項第十八款之兼職係經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指派者，受罰者為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規定未專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三、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相關行為之方式或作業管理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額度；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第四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十五條第四項所定限額。
六、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或作業方式之規定。
七、違反第十七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十七條規定，遲延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或未以使用者同意之方式通知使用者再確認。
八、違反第十八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十八條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條第七項、第八項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條第七項、第八項規定，未依限完成續約、訂定新契約或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受理新使用者註冊、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十、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五項、第七項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五項、第七項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未以外幣為之。
十二、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之規定。
十三、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十四、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八條規定。
十五、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十六、違反第三十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條規定，未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七、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九條準用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
十八、違反第三十二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
十九、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三條所定規則中有關業務管理、作業方式、使用者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或重大財務業務、營運事項之核准或申報之規定。
二十、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提撥資金。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現行條文，並列為第一項：
(一)配合現行第四條項次之調整，爰第一款修正援引之條次，並增訂違反第六條第四款之罰則。
(二)配合現行第五條條次之調整，爰第二款修正援引之條次。
(三)配合現行第八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第三款援引之條次。
(四)配合現行第十四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第四款援引之條次。
(五)配合現行第十五條條次及項次之整併，爰修正第五款援引之條次，並酌作修正。
(六)配合現行第十六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第六款援引之條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七)配合現行第十七條條次之調整及修正，爰修正第七款援引之條次，增列「，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之文字，並配合現行第十七條刪除第二項，刪除「或未以使用者同意之方式通知使用者再確認」之文字；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及刪除再確認之規定，並酌作修正。
(八)配合現行第十八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第八款援引之條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九)配合現行第二十條條次之調整及修正，爰修正第九款援引之條次，並增列「簽訂特約機構、」之文字；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配合現行第二十一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第十款援引之條次及項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一)配合現行第二十二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第十一款援引之條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二)現行第十二款移列修正條文第五十條第一款，爰予刪除。
(十三)現行第十三款移列修正條文第五十條第二款，爰予刪除。
(十四)配合現行第二十八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十四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二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五)配合現行第二十九條條次之調整及刪除現行第三項，爰修正現行第十五款援引之條次及項次，並移列第十三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六)配合現行第三十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十六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十四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七)配合現行第三十一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十七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五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八)配合現行第三十二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十八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六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九)配合現行第三十三條條次之調整及修正，爰修正現行第十九款援引之條次，移列第十七款，並增訂違反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等處罰規定；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二十)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增訂第二項有關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及兼職限制之規定，增訂第十八款之處罰規定。
(二十一)配合現行第四十條條次之調整，修正現行第二十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九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三、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四款後段，增訂第二項，明定電子支付機構指派負責人兼職而違反所定辦法之處罰對象。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一項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等文字。

	(照案通過)
第五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於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七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或查核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或查核人員詢問無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屆期未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或提報不實、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

	第五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於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七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或查核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或查核人員詢問無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屆期未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或提報不實、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
	第四十九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於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四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或查核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或查核人員詢問無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屆期未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或提報不實、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次變更，修正序文所援引之條次；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四項業務者違反該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之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拒絕提供資料或經通知未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
五、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七項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
十、違反第三十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條規定，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十一、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十二、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三項業務者違反該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之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拒絕提供資料或經通知未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
五、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七項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
十、違反第三十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條規定，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十一、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十二、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三條第四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七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三條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五、違反第二十一條第八項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一條第八項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拒絕提供紀錄或資料。
八、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九、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十、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各款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三項，爰增訂第一款，明定違反該項所定辦法之罰則。
(二)配合現行第三條第四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四項，爰修正現行第一款援引之條次，移列第二款，並配合增訂其處罰態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四項，爰增訂第三款，明定其罰則。
(四)配合現行第十二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二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四款。
(五)配合現行第十三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三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至第五款。
(六)配合現行第二十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四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六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七)配合現行第二十一條條次及款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五款援引之條次及項次，並移列第七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八)配合現行第二十二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六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八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九)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爰增訂第九款，明定其罰則。
(十)配合現行第二十七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八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款；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十一)配合現行第三十六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九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一款。
(十二)配合現行第四十二條條次之調整，爰修正現行第十款援引之條次，並移列第十二款。
(十三)現行第七款移列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範，爰予刪除。
審查會：
配合第四條修正，將本條文中第一款「第四條第三項」，修正為「第四條第四項」。

	(照案通過)
第五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未繳存足額準備金者，由中央銀行就其不足部分，按該行公告最低之融通利率，加收年息百分之五以下之利息；其情節重大者，由中央銀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提供；屆期仍未提供者，得按次處罰。
	第五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未繳存足額準備金者，由中央銀行就其不足部分，按該行公告最低之融通利率，加收年息百分之五以下之利息；其情節重大者，由中央銀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提供；屆期仍未提供者，得按次處罰。
	第五十一條　違反第十九條或違反第四十條準用第十九條規定未繳存足額準備金者，由中央銀行就其不足部分，按該行公告最低之融通利率，加收年息百分之五以下之利息；其情節重大者，由中央銀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九條條次之調整，修正本條所援引之條次，並列為第一項；另配合電子票證納入本條例規範，刪除現行第四十條電子票證準用之處罰規定。
三、第二項由現行第五十條第七款移列，並予修正，明定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兼營電子支付機構，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予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者，由前揭機關處予行政罰。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十五條　依本條例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令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第五十五條　依本條例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令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按符合法律構成要件之行政不法行為，主管機關即應依法裁罰，如法律有特別規定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情況免予處罰，主管機關始有處罰與否之裁量空間。亦即無法律特別規定授權者，主管機關尚無不予處罰之裁量權限（法務部一百零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律字第一○五○三五○三六二○號說明二參照）。為有效導正電子支付機構改善違規、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規行為，爰參酌上開函示及銀行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立法例，明定主管機關可依據情節輕重採取適當之處置，對違規情節輕微者，如非系統性缺失，僅作業面疏漏且未影響使用者權益或影響層面較小，而以糾正或勸導方式替代罰鍰可能較具有效果，且能達成行政目的時，為避免行政資源浪費並兼顧對人民權益之保障，爰得免依罰則章予以處罰，或先令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始免予處罰。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十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限期令其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人、停止營業或廢止許可。
	第五十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限期令其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人、停止營業或廢止許可。
	第五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人、停止營業或廢止許可。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增列中央銀行為裁罰機關，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
	
	第五十三條　（刪除）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業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刪除，惟因係少數條文修正，故仍保留條次。本次為全案修正，爰刪除條次。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照案通過)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
	
	第五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辦理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已逾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所定一定金額者，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算六個月內，由負責人檢具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定之期限已屆至，已無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刪除現行條文）
	
	第五十五條　第十條第七項之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算四個月內，提出調整後符合本條例相關規定之營業計畫書及自評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定之期限已屆至，已無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照案通過)
第五十七條　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不限於電子支付機構，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創新實驗。
前項之創新實驗，於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得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主管機關應參酌第一項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檢討本條例及相關金融法規之妥適性。
	第五十七條　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不限於電子支付機構，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創新實驗。
前項之創新實驗，於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得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主管機關應參酌第一項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檢討本條例及相關金融法規之妥適性。
	第三條之一　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不限於電子支付機構，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創新實驗。
前項之創新實驗，於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得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主管機關應參酌第一項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檢討本條例及相關金融法規之妥適性。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十八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視為已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許可。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依本條例許可辦理相關業務之電子支付機構或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許可設立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如有不符合本條例規定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調整後符合本條例相關規定之營業計畫書及自評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非銀行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附申請書、原營業執照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第五十八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視為已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許可。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依本條例許可辦理相關業務之電子支付機構或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許可設立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如有不符合本條例規定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調整後符合本條例相關規定之營業計畫書及自評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非銀行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附申請書、原營業執照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合法經營，爰增訂第一項。
三、為使本條例本次修正施行前已依現行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相關業務之電子支付機構及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經營業務符合本條例規定，爰增訂第二項六個月過渡期間之規定；過渡期間屆至而仍未調整致違反相關規定者，依各該規定處罰。
四、為使本條例本次修正施行前已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之非銀行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於修正施行後有需變更營業執照所載事項者，增訂第三項，明定該等電子支付機構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應於規定期限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
	
	第五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算六個月內，依第十四條第三項辦法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定之期限已屆至，已於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刪除現行條文。


	(照案通過)
第五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為備查時，業者之業務管理或作業方式如有與本條例規定不符合者，應指定期限命其調整。
	第五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為備查時，業者之業務管理或作業方式如有與本條例規定不符合者，應指定期限命其調整。
	第五十七條　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為許可或備查時，業者之業務管理或作業方式如有與本條例規定不符合者，應指定期限命其調整。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增訂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與刪除現行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六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本次本條例係全案修正，爰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文，並授權行政院另定施行日期；另刪除現行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請吳召集委員秉叡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以提供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並保障消費者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主席：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機構。

二、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約定使用者得以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支付實質交易款項者。

三、使用者：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移轉支付款項或進行儲值者。

四、電子支付帳戶：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與開立記錄支付款項移轉及儲值情形，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之支付工具。

五、儲值卡：指具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卡片、憑證等實體或非實體形式發行，並以電子、磁力或光學等技術儲存金錢價值之支付工具。

六、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指接受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將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

七、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

八、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指依付款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移轉之業務。

九、支付款項，指下列範圍之款項：

(一)代理收付款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及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所收取之款項。

(二)儲值款項：經營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所收取之款項。

十、多用途支付使用：指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內之儲值款項，得用於支付電子支付機構以外之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價、政府部門各種款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款項。但不包括下列情形：

(一)僅用於支付交通運輸使用，並經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二)僅得向發行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商品（服務）禮券。

(三)各級政府機關（構）發行之儲值卡或受理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其儲值款項由該政府機關為付款方預先存放。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依下列所定範圍分別許可：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二、收受儲值款項。

三、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

四、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以下合稱外幣）。

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得經營之附隨及衍生業務項目如下：

一、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合傳遞。

二、提供特約機構端末設備共用。

三、提供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訊息傳遞。

四、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

五、提供商品（服務）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及協助發行、販售、核銷相關服務。

六、提供紅利積點整合及折抵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

七、提供儲值卡儲存區塊或應用程式供他人運用。

八、提供前項與第一款至第七款業務有關之資訊系統及設備之規劃、建置、維運或顧問服務。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電子支付機構所經營之業務項目，須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取得許可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非電子支付機構得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其申請許可之條件與程序、廢止許可事由、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與費用負擔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及勞動部定之。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前條第一項業務。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二、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且未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

前項第二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屬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應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

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或第三條第十款但書所定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資料或通知其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必要時，亦得要求銀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涉及外匯部分，應依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實質交易，不得涉有其他法規禁止之交易。

三、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以有經營同條項第一款業務為限。

四、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其跨機構間款項清算應透過第八條第一項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為之。但涉及跨境款項清算者，得以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為之。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電子支付機構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者外，應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除第六條第四款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由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所定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為之。

前項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應維持其資訊系統之正常運作。如有障礙，應儘速排除及維護其系統與相關設備；必要時，並應採取妥善之備援措施，使系統障礙所生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

第一項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於資訊系統障礙須停止傳輸、交換或處理作業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事先通知其連線機構與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六條刪除。

宣讀第二章章名及第九條。

第二章　申請及許可

第　九　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億元。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業務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億元。

二、未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業務者，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億元。

前項最低實收資本額，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一項最低實收資本額，發起人應於發起時一次認足。

電子支付機構之實收資本額未達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調整之金額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成增資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主席：第二章章名及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電子支付機構不得經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於營業執照載明之；其業務項目涉及跨境者，應一併載明。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九條刪除。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申請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由發起人或負責人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發起人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四、資金來源說明。

五、公司章程。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範圍、業務經營之原則、方針與具體執行之方法、市場展望、風險及效益評估。

七、總經理或預定總經理之資料。

八、業務章則及業務流程說明。

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書或其範本。

十、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作業說明。

十一、經會計師認證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明。

十二、經會計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

十三、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

十四、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第八款所定之業務章則，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

二、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

三、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

四、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五、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

六、會計制度。

七、營業之原則及政策。

八、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處理程序。

九、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電子支付機構所辦理之業務，其業務章則、業務流程或與業務之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與主管機關原許可之營業計畫書內容有差異，且對消費者權益有重大影響時，應檢具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之許可前，應會商中央銀行意見；涉及外匯業務者，應經中央銀行同意後為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申請許可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

一、最低實收資本額不符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申請書件內容有虛偽不實。

三、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相關事項屆期未補正。

四、營業計畫書欠缺具體內容或執行顯有困難。

五、經營業務之專業能力不足，難以經營業務。

六、有妨害國家安全之虞者。

七、其他未能健全經營業務之虞之情形。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自取得許可後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業執照：

一、營業執照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件。

三、會計師資本繳足查核報告書。

四、股東名冊。

五、董事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名冊及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

六、監察人名冊及監察人會議紀錄。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

前項規定期限屆滿前，如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於第一項或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營業執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取得營業執照後，經發現原申請事項有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後六個月內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予延展開業，延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於開始營業之日起算三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境外機構非依本條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於我國境內經營第四條第一項業務。

有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後續增加於同一國家或地區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時，應於開辦後五個營業日內報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

前項主管機關核准之對象、條件、申請或報請備查應檢具書件、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相關行為之範圍與方式、作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大陸地區機構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以及有與大陸地區支付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者，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應協助國內電子支付機構發展境外合作業務。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第一節節名及第十六條。

第三章　監督及管理

第一節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儲值款項及辦理每一使用者國內外小額匯兌之金額，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交易金額；其限額，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主席：第三章章名、第一節節名及第十六條照審查會章名、節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之支付款項，應存入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確實記錄支付款項金額及移轉情形。

前項金融機構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所儲存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應予管理，並定期向主管機關報送其專用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

第一項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與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使用者事先約定或即時同意之支付指示，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除依法院之裁判或其他法律之規定外，不得有遲延支付之行為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或撥付款項予特約機構時，不得以現金支付，應將提領款項轉入該使用者或特約機構之金融機構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使用者辦理外幣儲值時，儲值款項應由該使用者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同一電子支付機構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報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核准之方式存撥之。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新臺幣及外幣儲值款項合計達一定金額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其一定金額、準備金繳存之比率、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季查核前項辦理情形，並於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交付信託，指與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簽訂信託契約，以專用存款帳戶為信託專戶。

前項信託契約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項之信託契約，違反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其契約條款無效；未記載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一項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指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之履約保證責任。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信託契約或履約保證契約到期日二個月前完成續約或訂定新契約，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不得受理新使用者註冊、簽訂特約機構及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不得動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動用。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轉支付款項。

二、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或應撥付予特約機構之款項。

三、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為支付款項之運用及其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分配或收取。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得於一定比率內為下列各款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運用：

一、銀行存款。

二、購買政府債券。

三、購買國庫券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

四、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金融商品。

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運用信託財產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耗損後，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予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運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計提一定比率金額，於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以專戶方式儲存，作為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用途使用。

第二項及前項所定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依第二項運用支付款項之總價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價，如有低於投入時金額之情形，應立即補足。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每半營業年度查核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前項規定辦理之情形，並於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使用者及特約機構就其支付款項所產生之債權，有優先於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我國境內業務，其與特約機構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應以新臺幣為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跨境業務、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業務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行為，其與境內使用者及特約機構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得以新臺幣或外幣為之；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應以外幣為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前項、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涉及不同幣別間兌換，應於其網頁上揭示兌換匯率所參考之銀行牌告匯率及合作銀行。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不符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之限制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增資或降低其所收受支付款項總餘額，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並留存確認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前項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之留存期間，自業務關係結束後至少五年。

第一項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及前項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範圍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用者儲值卡之卡號、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紀錄；未完成之交易，亦同。

前項必要交易紀錄，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保存五年。但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及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定之。

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因業務需求，得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第一項之必要交易紀錄及前條第一項之確認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拒絕；其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之範圍、提供方式與拒絕提供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或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該機構與相關人員業務上應保守秘密義務之免除及違反申報規定之處罰，依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辦理。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境外設立分支機構，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主管機關許可時，應先會商中央銀行同意。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應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不得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與特約機構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應保守秘密。但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一定水準之資訊系統，其辦理業務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由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之同業公會或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變更時亦同。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依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之規定，申報業務有關資料。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定期提交帳務作業明細報表予專用存款帳戶金融機構，供其核對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情形。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四個月內，編製業務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或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於董事會通過之翌日起算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與特約機構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之申請許可與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之資格條件、兼職限制、訓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未符合前項準則所定資格條件者，不得充任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已充任者，應予解任。

主席：第三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或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其費用由受查核對象負擔。

主席：第三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法令、章程或其行為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撤銷股東會或董事會等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廢止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全部或部分業務之許可。

三、命令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主管機關依前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應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董事、監察人登記。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四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準用前二項規定。

主席：第三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前項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限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期限補足資本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

主席：第三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使用者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其負責人或職員為財產移轉、交付、設定他項權利或行使其他權利，或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負責人或職員出境，或令其將業務移轉予其他電子支付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命令解散等事由，致不能繼續經營業務者，應洽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其業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

主席：第四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為避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依第二十一條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清償基金得以第三人之地位向消費者為清償，並自清償時起，於清償之限度內承受消費者之權利。

清償基金之組織、管理及清償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清償基金由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自營業收入提撥；其提撥比率，由主管機關審酌經濟、業務情形及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承擔能力定之。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節節名及第四十二條。

第二節　兼營電子支付機構

第四十二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準用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八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

主席：第二節節名及第四十二條照審查會節名及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四十條刪除。

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所收受之儲值款項，應依銀行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提列準備金，且為存款保險條例所稱之存款保險標的。

主席：第四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及第四十四條。

第四章　公　會

第四十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加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同業公會或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始得營業。

前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章程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章則、議事規程，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時亦同。

第一項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之業務，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督。

主席：第四章章名及第四十四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主管機關所指定同業公會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譽，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相關政策及法令。

二、訂定並定期檢討共同性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三、就會員所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為必要指導或調處其間之糾紛。

四、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應確實遵守前項第二款之業務規章及自律公約。
主席：第四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章章名及第四十六條。

第五章　罰　則

第四十六條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未依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已依規定申請許可，經主管機關不予許可後，仍經營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二項所定罰金。

主席：第五章章名及第四十六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主席：第四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相關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所定罰金。

主席：第四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電子支付機構之信用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四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四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使用者及特約機構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或管理之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圍或方式之規定。

主席：第五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未專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

三、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第一項業務相關行為之方式或作業管理之規定。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定金額；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所定限額。

六、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或作業方式之規定。

七、違反第十八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八條規定，遲延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或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支付、匯款或其他類似之請求。

八、違反第十九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十九條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七項、第八項規定，未依限完成續約、訂定新契約或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或受理新使用者註冊、簽訂特約機構、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項。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未以外幣為之。

十二、違反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
十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十四、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未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五、違反第三十四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十六、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

十七、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規則中有關業務管理與作業方式、使用者與特約機構管理、使用者支付指示方式、使用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處理程序、境外分支機構管理、股票應辦理公開發行之條件、營業據點、作業委外、投資限制、重大財務業務與營運事項之核准或申報之規定。

十八、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負責人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準則中有關負責人資格條件、兼職限制之規定。

十九、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提撥資金。

前項第十八款之兼職係經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指派者，受罰者為該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主席：第五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於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七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或查核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電子支付機構於限期內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或查核人員詢問無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屆期未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報告，或提報不實、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四項業務者違反該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之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拒絕提供資料或經通知未至主管機關辦公處所備詢。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

五、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七項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

十、違反第三十條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三十條規定，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低於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十一、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十二、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主席：第五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未繳存足額準備金者，由中央銀行就其不足部分，按該行公告最低之融通利率，加收年息百分之五以下之利息；其情節重大者，由中央銀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必要交易紀錄或資料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提供；屆期仍未提供者，得按次處罰。

主席：第五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依本條例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罰，或先令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主席：第五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經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限期令其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人、停止營業或廢止許可。

主席：第五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五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六章章名。

第六章　附　　則

主席：第六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現行條文第五十四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五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七條　　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不限於電子支付機構，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創新實驗。

前項之創新實驗，於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得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主管機關應參酌第一項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檢討本條例及相關金融法規之妥適性。

主席：第五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視為已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許可。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依本條例許可辦理相關業務之電子支付機構或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許可設立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如有不符合本條例規定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調整後符合本條例相關規定之營業計畫書及自評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非銀行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附申請書、原營業執照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主席：第五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五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五十九條。

第五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為備查時，業者之業務管理或作業方式如有與本條例規定不符合者，應指定期限命其調整。

主席：第五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條。

第六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六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 ）無文字修正。
決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2會期第12、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943014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5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90702102號、109年10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24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等2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109年12月9日（星期三）召開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蔡召集委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羅致政、何志偉等19人，茲為強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與友我之退伍軍人組織聯繫與交流，並促進海外榮光聯誼會對我國之向心，爭取國際友人對我國的支持，爰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文忠報告如次：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承邀列席報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條文修正草案，至感榮幸。
本案之修正，主要係擬派遣退輔會人員駐境外辦事，專職退伍軍人事務，以促進與派駐國之退伍軍人情誼。
鑑於退輔會「組織法」並未訂定有關派員駐境外辦事法源依據，故擬修訂退輔會組織法，以完備法律依據，敬請惠允通過法案。
接續，請本會呂副處長德義針對法案內容，向各位委員報告，敬請指導及支持，謝謝。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之1、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以下謹就本修正草案之修法歷程及修正法條重點，擇要報告。
一、修法緣起
時值美中關係扞格，復以退輔會近年經營與美國各主流退伍軍人協會關係成績斐然，若能透過渠等組織對派駐國之影響力，勢可提升我國與派駐國之實質交流機會，增進互動關係。
二、修法歷程
為積極與國際社會接軌，案經國家安全會議於108年11月20日、12月25日及109年3月4日召開三次跨部會（外交、國防及退輔會）會議，並獲一致共識，請退輔會積極研擬派員駐境外辦事之可行性。
行政院李秘書長並於108年12月31日邀請國安會、外交部、僑委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主計總處及退輔會代表於行政院召開協調會，確立相關推動步驟，以祈落實國家外交之政策。考量退輔會現有人力、編制及預算限制，建議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以派駐美國為優先推動方案。
鑑於退輔會「組織法」並未訂定有關派員駐境外辦事法源依據，故擬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助退輔會修訂組織法，增列第4條之1：「本會為應業務需求，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本案經跨部會研討於109年3月13日函陳行政院，109年4月30日第3700次院會通過，109年5月22日本案經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
三、派駐員額及預算
派駐員額為簡任11至12職等1員、薦任8至9職等1員。本會擬定「駐外人員甄選作業計畫（草案）」，以公正、公開方式選拔具公務人員資格之退除役官兵擔任駐外人員。
第一年所需經費總計新臺幣2,170萬4千元，主要分為「人事費用」新臺幣1,105萬4千元、「業務費」新臺幣765萬元及「開辦費」新臺幣300萬元（初期新設辦事處一次性費用）。爾後預算編列依據外交部「110各機關駐外機構一般經常性或具共同性經費編列標準」。
四、大院委員相關提案
羅委員致政等19人提案組織法增訂第4條之1條文草案
(一)委員修正重點：有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之1」，建議修正行政院版本「派員駐境外辦事」為「派具外交專長之退除役官兵駐境外辦事」。
(二)本會意見：綜觀各部會駐外法源條文一致，均為行政院版本「派員駐境外辦事」，因此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之1」。
報告完畢
恭請指導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本案擬派遣退輔會人員駐境外辦事，以促進與派駐國之退伍軍人情誼，故修訂組織法以完備法律依據係屬必要，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概述如下：增訂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增訂第四條之一說明，照委員陳以信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易餘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條文),\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s\do7(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s\do21(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之一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具外交專長之退除役官兵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本會派員駐境外辦事法源依據。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本會與友我之退伍軍人組織之間聯繫與交流，建立長期穩定的即時溝通管道與平台，本會應派具外交專長之退除役官兵駐外，協助相關聯繫交流業務之推動。
三、增訂本會派員駐境外辦事法源依據。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立法說明照委員陳以信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修正如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與外國退伍軍人組織聯繫與交流，增訂本會派員駐外國辦事法源依據。」
三、委員陳以信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四條之一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外國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說明：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與外國退伍軍人組織聯繫與交流，增訂本會派員駐外國辦事法源依據。」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蔡委員易餘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0）次院會討論事項第5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增訂第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奕華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高嘉瑜等23人分別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麗文等17人、委員溫玉霞等24人、委員洪孟楷等20人分別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1、1、1、1、1、1、2、2、2、1、2會期第4、2、5、7、8、8、9、2、2、2、9、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943014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1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41號、109年3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219號、109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871號、109年4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241號、109年4月22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327號、109年4月22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352號、109年4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426號、109年10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121號、109年10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126號、109年10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161號、109年4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438號、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71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9年4月30日（星期四）、11月25日（星期三）分別召開第10屆第1會期第21次、第2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分由召集委員周春米、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法務部、司法院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6人，鑑於我國民法制訂於1929年，昔日為避免未成年人因判斷力不足遭受矇騙，或是肩負無法承擔之責任，故訂定年滿20歲方為成年，擁有行為能力。現今網路時代資訊大量流通，青少年自我意識發展歷程與90年前狀態已非同日而語，且降低成年年齡實屬各國立法潮流。又《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有責任遵守其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兒童權利的義務。為保護未成年人之權益，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故提出「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現行民法規定之成年年齡，係基於人之思慮智慧因年齡而異，且通常與年俱進，乃以20歲之相當年齡作為判斷意思能力是否健全之標準，然民法為迄今逾90年前所制定，現行之歲數標準除未考量資訊社會下青少年智識加速成熟之情事，亦不符合現代社會之交易需求及尊重個人自主之趨勢，並考量各類行政及刑事法規，均以年滿18歲作為負擔義務及責任之歲數標準，復參酌降低成年年齡之世界各國立法趨勢，爰提出「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委員高嘉瑜等23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高嘉瑜等23人，鑑於現今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獲取不同知識、技能之管道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機會皆有所增加，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也更加完善，世界各國調降成年年齡蔚為趨勢。此外，依我國相關規定，18歲之青年須負刑事上完全責任能力，並已有參與公民投票之權利，亦得考取汽機車駕照，惟針對貼近生活的民事相關法律行為卻仍受有限制，無法獨力完成，除造成法律秩序混亂外，亦無法促進青年自立。基此，我國仍以20歲作為成年年齡，實有修正必要。民法宜以18歲作為完全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之年齡劃分界線，爰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林奕華、謝衣鳯、傅崐萁等23人，有鑑我國諸法對於國人成年定義不一，影響人民行使部分權利，致使造成人民權利與義務之間偶有矛盾。相關法律立法之初，或因保護、或因限制。然，時至今日，教育普及，相關保護皆已成為限制。為保障人民相關權益不因諸法對於成年定義而有所差異，爰提案修正「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民法成年定義由20歲下修為18歲，並配合修正相關訂、結婚年齡。

五、委員謝衣鳯等16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謝衣鳯等16人，對於風氣保守的日本，已於2018年3月修正通過成年年齡為18歲；並將自2022年4月1日起實施，而例如英國的家庭法、德國的民法等125個國家也將法定成年人年齡定為18歲。民法目前20歲為成年之規定，是90多年前所制定，已不符合現代社會之發展及國際趨勢，爰提出「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六、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周春米、洪申翰、賴品妤、劉世芳、林宜瑾、林楚茵、張宏陸、沈發惠、賴惠員等24人，鑑於我國民法成年年齡之規範自西元1929年制定公布以來，已逾90年未曾修正，惟隨著現今網路科技發達，在大量資訊流通下，青少年自我意識的建構能力逐漸增強，世界各國均有下修成年年齡的趨勢，我國以20歲作為區分完全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標準應有修正必要。又參照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針對適婚年齡基礎所通過之一般性建議，併予修正訂定婚約及結婚之年齡規範。爰提出「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七、委員鄭麗文等17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鄭麗文等17人，鑑於資訊化社會發展下，知識資訊快速流通，青年人不再是知識弱勢群體，應保障青年更多權利包括行動、決定及投票等權利，現行法規已無法回應社會需求，應下修民法成年年齡至18歲，與時俱進以符合世界潮流，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八、委員溫玉霞等24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溫玉霞等24人，鑑於民法將成年人定義為年滿20歲已不合時宜，為符合世界潮流，擬將成年人定為年滿18歲。爰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九、委員洪孟楷等20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洪孟楷等20人，鑑於當代生活制度較過去已有明顯變化，民法中的成年年齡卻未能與時俱進，為保障青年在社會生活中的自主權，使其取得完全行為能力，爰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十、民眾黨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我國民法現行條文對於男女結婚最低結婚年齡作不同規定，有形式上之不平等，為消除形式上之歧視，容有為一致性規定之必要，且為避免早婚之弊害，應將生理女性之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分別修正為17歲及18歲。爰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十一、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12條下修成年年齡為18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與成年相關之結婚、訂婚規定均應一併修正；又現下國際趨勢以兒童權利保護及性別平等為要，結婚與訂婚之年齡除不應過早以免有礙兒童之身心發展，亦不應因性別而有所差異，故關於結婚年齡及未成年人結婚之相關規定，亦有修正之必要，爰提出「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法務部報告

（壹）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報告：（109年4月30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一、併案審查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針對各委員及黨團提出修正草案之方向，本部表示感佩與敬意，謹將本部研析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事宜，本部已參酌各主管機關意見綜整相關影響評估；並就現行民法結婚、訂婚年齡規定，召開會議研修中：
(一)本部及行政院關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議題之研處情形：

1.關於本部方面：

為瞭解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行政機關主管法規及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方式，本部於108年10月28日上午召開「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研商會議」，邀集中央機關與會討論，以釐清調降後可能之具體影響，復於同年11月19日函請各中央機關對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議題表示意見，並再於109年3月25日下午邀集相關機關召開「研商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影響評估會議」，暨於109年4月29日函詢各地方政府意見，俾評估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所生之衝擊影響。

2.關於行政院方面：

行政院秘書長於109年4月10日函請各機關盤點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之相關規定，並檢討可否下修年齡至18歲，以及研議配套措施。且為進一步研議各機關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下修至18歲事宜，行政院羅政務委員秉成並訂於109年4月24日起召開3場次「研議各機關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下修至18歲事宜會議」。復鑑於有關未來民法成年年齡若由20歲調降為18歲，就可能損及部分民眾既有權益之法令（包括「撫卹權益」、「保險給付」、「年金給付」、「補助救助」及「租稅事務」等類型），應有一致性處理原則（如緩衝期、既有受益者可否持續領取至20歲等），另針對有特殊原因需例外處理之案件亦須一併檢視，爰行政院將於109年5月5日召開「研商各機關主管法令調降年齡限制至18歲所涉可能損及人民權益事項之因應措施專案會議」，邀集有關機關進行討論。

(二)關於結（訂）婚年齡之研處情形：

本部已召開研商「修正民法男女訂婚、結婚年齡規定」會議討論修正條文草案，並於109年3月4日函詢各機關對於調整最低訂婚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意見，以及調整最低訂婚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後，對於業管法規及業務有何影響等節。

二、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可能之影響評估：

(一)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之影響評估：

1.就整體法律規範而言：

現行法令於制（訂）定當時，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20歲」、「是否成年」、「有無行為能力」或「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設定為相關法律中之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經以「立法院法律系統」初步檢索粗估，約197部法律、424條規定（若扣除重複條文合計約148部法律、393條規定），爰本部針對上開規定加以分析歸納，並邀集相關機關共同研商討論，似非全數均須修正，實際情形仍須俟相關機關詳加研議，經綜整各機關意見，其中尚待研議者，大致可區分為：「對人民之影響」（如特定資格、被害保護、兒少權益、撫卹權益、國籍事務、補助救助、居住權益、年金給付等）及「對政府之影響」（如訴訟程序、健保事務、稅捐稽徵）等面向，故若將民法成年年齡調降為18歲，須由各主管機關各別盤點受影響之法律，並加以評估是否配合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而調整及研擬配套措施，俾維護人民權益及行政措施之安定性。

2.就侵權行為被害人之保護而言：

又依民法第187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其法定代理人原則上須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倘若將成年年齡由20歲修正為18歲，則18歲以上未滿20歲之人未來將成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自無上述法定代理人連帶侵權責任規定之適用，且我國18歲以上未滿20歲者，大多仍於在學階段，無獨立經濟能力，倘其對他人為侵權行為時（例如車禍、傷害或詐騙等），對於此類侵權行為被害人權利實現（損害賠償）之影響，亦宜考量。

(二)修正結婚、訂婚年齡之影響評估：

有關修正結婚年齡部分，各機關均表贊同或尊重，僅因須配合修正相關法令或可能對民眾權益產生之實質影響等問題，建議應有適當之緩衝期間，以資因應。

三、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建議：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規定，敬表贊同。謹臚列本部對於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如下：

(一)修正民法第13條部分（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按本部於研商「修正民法男女訂婚、結婚年齡規定」會議時，與會學者多認為現行條文第989條關於違反法定最低結婚年齡之法律效果為「得撤銷」之規定，仍予維持，則未成年人如已結婚，非當然無效，則現行條文第13條第3項所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之規定應可保留，惟尚待討論研議。

(二)修正條文第1077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

本條係配合第12條及第980條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而作修正，惟似誤將現行條文第1077條第3項規定予以刪除，宜請維持現行條文第3項。

(三)其他須配合修正條文

如將現行民法第12條及第980條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則尚涉及民法第989條但書、第1073條等相關規定，是否須併予修正或刪除，有關此節本部尚在積極研議中。

(四)修正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1.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緩衝施行期間：

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無論對於人民或政府機關均有所影響，參酌日本於2018年6月13日，經國會表決通過，首次將民法成年年齡自20歲下修為18歲，惟為減緩對社會之影響與衝擊，日本政府乃訂於2022年的4月1日始施行，亦即設有將近4年之緩衝期。鑑此，倘修正我國民法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以配合因應。

2.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新制之施行日：

本部於108年11月19日就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影響事項，函請各中央機關表示意見，其中據財政部表示：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受扶養親屬免稅額）立法時，係參據民法以20歲為成年之規定，若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該條文屆時將須配合修正。又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為免年度中修正施行民法成年年齡，造成該年度個人成年與否之認定產生法規適用疑義，建議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之規定應於某年度1月1日施行，以利稽徵實務執行。謹請大院卓酌。此外，倘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18歲，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於新法施行後未滿20歲之自然人，其應於何時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免爭議（例如其於適用民法第141條、第142條有關時效不完成規定時，應如何計算時效完成之日），爰有必要於民法總則施行法中定明其等之成年時點。

(五)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修正民法結婚、訂婚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且為配合民法調降成年年齡新制施行，允宜設有相同之緩衝期間，俾利配合因應。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貳）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109年11月25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九)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一)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十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二)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三)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二)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三)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及(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針對各委員及黨團提出修正草案之方向，本部表示感佩與敬意，謹將本部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有關行政院、司法院所提「民法部分條文」、「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等修正草案：

(一)緣由：

為使我國青年提早自立，獨立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以積極回應社會需求、與國際接軌；並落實並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之規定，以消除形式上之歧視，達到實質平等，避免18歲以下身心未成熟之女性結婚生育，影響其健康、學業及就業之機會，以減少後續可能衍生之相關社會問題，本部爰擬具「民法部分條文」、「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等修正草案，於109年7月2日函報行政院審議；案經行政院於109年7月20日召開「審查『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法案會議」，由羅政務委員秉成主持審查，相關修正草案並於109年8月13日由行政院院會通過，復於109年10月8日由行政院、司法院會銜函送大院審議。

(二)謹就本次修正草案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調降民法成年年齡：

民法自民國18年5月23日公布，並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其中第12條有關成年年齡為20歲之規定，迄今未曾修正，已施行逾91年。然成年年齡制度，攸關自然人完全行為能力之取得，以獨立行使負擔民法上之權利及義務，對於社會生活影響深遠。鑑於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之身心發展及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已不同以往，社會各界亦迭有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之倡議；復考量現今世界主要各國立法例率多以18歲作為成年年齡者，與我國鄰近之日本亦於西元2018年6月13日修正民法，將成年年齡自20歲下修為18歲（預計於西元2022年4月1日施行）；且現行法制上，有關應負刑事責任、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年齡，亦均規定為18歲，與民法成年年齡有異，為免使外界產生權責不相符之感，經審慎研議後，爰修正民法第12條規定，將成年年齡自20歲調降為18歲，並增修相關配套規定，俾符合當今我國青年身心發展現況、回應社會需求及與國際接軌，期能促進青年獨立自主，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提升國家競爭力。

2.修正訂婚、結婚年齡：

鑑於未成年人（尤指少女結婚生育）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妨礙其學業，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不僅影響婦女本身，並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立性，減少其就業機會，從而對家庭和社區皆造成不利影響。是為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5條、第16條等規定，爰修正民法第973條、第980條規定，將男女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調整為一致，分別修正為17歲及18歲，並增修相關配套規定，俾落實婚姻性別平權及符合國際公約。

3.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

鑑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現行整體法制具有相當之影響，蓋現行法律中，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20歲」設定為相關涉及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衡酌我國國情，為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實施之衝擊，允宜設有緩衝期間2年，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1月1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訂定民法第12條及第13條施行日期為自112年1月1日（第1項）；又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而於新法施行日未滿20歲者，明定其於112年1月1日起為成年，以資周全（第2項）；此外，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於112年1月1日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第3項）。

4.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

鑑於本次修正民法親屬編有關訂婚、結婚年齡之相關規定，直接影響16歲以上未滿18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期間2年，以維護法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益，另配合民法總則第12條及第13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3條之1修正草案，爰增訂本條，明定本次修正之民法第973條、第980條、第981條、第990條、第1049條、第1077條、第1091條、第1127條、第1128條之施行日期為112年1月1日。另考量於上開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之情形，有關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於滿18歲前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二、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建議：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規定，敬表贊同。謹臚列本部對於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如下：

(一)修正民法第13條、第1049條（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按有關民事或親屬事件，於修正前發生者，除施行法另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總則及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各別定有明文。是以，應無增訂修正條文第13條第3項及第1049條第2項之必要。
(二)修正條文第973條、第980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委員周春米等24人及民眾黨黨團提案）：

婚約為結婚之預約，當事人間尚不發生夫妻之身分關係，且參酌現行規定，男女訂婚年齡與結婚年齡相差一歲，恰可銜接，是以，訂定婚約既不發生身分關係，且訂定婚約亦屬當事人之權利，應無有礙未成年人身心狀態之情事，又若將訂婚年齡定為18歲，則依修正條文第12條規定，訂定婚約之人已成年，則現行民法第974條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亦應刪除，故建議將男女訂婚年齡一致修正為17歲即可。爰建議依行政院及司法院會銜版本條文通過。

(三)修正條文第1077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

本條係配合第12條及第980條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而作修正，惟似誤將現行條文第1077條第3項規定予以刪除，爰建請維持現行條文第3項。

(四)修正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新制之施行日：

本部於108年11月19日就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影響事項，函請各中央機關表示意見，其中據財政部表示略以：「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受扶養親屬免稅額）立法時，係參據民法以20歲為成年之規定，若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該條文屆時將須配合修正。又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為免年度中修正施行民法成年年齡，造成該年度個人成年與否之認定產生法規適用疑義，建議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之規定應於某年度1月1日施行，以利稽徵實務執行。」謹請大院卓酌。此外，倘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18歲，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於新法施行後未滿20歲之自然人，其應於何時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免爭議（例如其於適用民法第141條、第142條有關時效不完成規定時，應如何計算時效完成之日），爰有必要於民法總則施行法中定明其等之成年時點。

(五)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考量於本次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有關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時之撤銷、是否為收養認可效力所及、是否置監護人、得否請求或令其由家分離等情形，於修正施行後至其滿18歲之期間，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建議就上開情形增訂過渡規定。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司法院報告

（壹）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109年5月25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11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案等2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等3案，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各位委員關心民法相關制度之修訂，及長期對本院業務及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行政院、本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部分

(一)鑑於現今世界各國多採18歲成年制（約110餘國），日本亦已修法調降，預計於2022年施行，且現行刑事及行政完全責任年齡均為18歲，與民法成年標準不同，宜調整為一致。又青年為推動社會發展之重要力量，適度調整成年年齡，促進青年獨立自主，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落實性別平權及符合國際公約，爰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為利新法之運作與施行前準備因應，爰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並增設既得權保障及過渡相關規定。

(三)上開修正內容詳如各該草案對照表修正條文及說明欄，敬請參酌。

二、關於貴院委員所提草案部分

(一)關於民法第13條部分：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依現行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條後段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採不溯及既往原則，故修正前未成年人結婚，已依民法第13條第3項取得行為能力者，不受本次修正之影響，本條有無另行規定之必要，建請貴院斟酌。

(二)關於民法第973條部分：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11案部分：

婚約年齡屬於立法政策，本院尊重貴院之決定，因本院會銜之提案已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均調整為18歲，爰配合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為17歲，建請貴院參採。

(三)關於民法第1049條部分：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修正條文施行後已結婚仍未滿18歲而欲離婚者，無須再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本院函請審議修正草案第1049條說明欄已有敘明，建請斟酌參採。

(四)關於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部分：

為利新制運作並預留期間準備，有關新法之施行宜酌留緩衝期間，因本院會銜之提案考量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爰將施行日期訂於112年1月1日，建請貴院參採。

(五)關於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部分：

為利新制運作並預留期間準備，有關新法之施行宜酌留緩衝期間，配合本院會銜提案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修正草案，爰訂於112年1月1日開始施行，建請貴院參採。

(六)其餘委員提案部分：

內容均與本院所提草案相同，本院由衷感謝各位委員之支持。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伍、與會委員於109年4月30日先就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於11月25日將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併案審查，再次聽取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十二條，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高嘉瑜等23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鄭麗文等17人、委員溫玉霞等24人、委員洪孟楷等20人等提案通過。

二、第十三條及第九百七十三條，均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三、第九百八十條，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民眾黨黨團提案通過。
四、第九百八十一條，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林奕華等23人等提案，予以刪除。

五、第九百九十條，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予以刪除。

六、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七、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八、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均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陸、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91(審查會通過條文),\s\up77(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s\up63(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s\up49(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s\up35(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s\up21(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s\up7(民眾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7(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21(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35(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49(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63(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77(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91(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委員高嘉瑜等23人提案
委員謝衣鳯等16人提案
委員鄭麗文等17人提案
委員溫玉霞等24人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20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高嘉瑜等23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鄭麗文等17人、委員溫玉霞等24人、委員洪孟楷等20人等提案通過)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高嘉瑜等23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謝衣鳯等16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鄭麗文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溫玉霞等24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委員洪孟楷等20人提案：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第十二條　滿二十歲為成年。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現行有關成年年齡之規定乃於十八年間制定並施行，迄今已施行約九十一年，鑑於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之身心發展及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已不同以往，本條對於成年之定義，似已不符合社會當今現況；又世界多數國家就成年多定為十八歲，與我國鄰近之日本亦於二○一八年將成年年齡自二十歲下修為十八歲；另現行法制上，有關應負刑事責任及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年齡，亦均規定為十八歲（刑法第十八條、行政罰法第九條），與民法成年年齡有異，使外界產生權責不相符之感，是為符合當今社會青年身心發展現況，保障其權益，並與國際接軌，爰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民法關於行為能力之設計，係以意思能力之有無為基礎，行為人須得以判斷自身行為所可能發生之法律效果，始具有完全之行為能力。而意思能力之有無，則係以年齡作為客觀化之區別標準，區分為完全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以及無行為能力人。
二、我國民法係以二十歲作為完全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之劃分界線，惟自西元一九二九年制定公布以來，已逾九十年未曾修正；鑑於現今網路科技已臻發達，資訊取得便利，青少年對於知識與技能之學習管道日漸多元，自我意識的建構能力已逐漸增強，對於公共事務之關注與參與愈趨普遍；又我國於二○一七年間修正公民投票法第七條規定，將參與公民投票之年齡限制由二十歲調降為十八歲，除了促進公共參與，也使青年對獨立行使權利、實踐自主決定，邁出一步。
三、參以世界各國均有修法降低成年年齡之趨勢，例如：英國於一九六九年修正家庭法，將成年年齡從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法國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第七四之六三一號規定滿十八歲為成年之法案通過後，亦將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修正為「稱未成年者，指未滿十八歲之個人」；德國於一九七四年修正民法第二條，將成年人年齡自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日本亦於二○一八年修正民法第四條，將成年人年齡自二十歲降至十八歲。從而，我國以二十歲作為區分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標準，即有修正必要。爰參照外國立法例修正本條規定，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我國於1929年制訂民法，訂定年滿20歲方為成年擁有行為能力，然時至21世紀網路時代，資訊大量流通，青少年自我意識發展歷程與90年前之時已非同日而語，且我國18歲之青年，已有權用公投票決定國家重大政策、刑法上需要負起完全行為責任。
二、然卻因為在民法上被視為未成年人，無法自行租屋、創業、開戶、參加人民團體。尤在資訊時代，青年網路創業風氣盛行，民法以20歲為成年顯已不合時宜，更限制我國青年網路產業發展。
三、參照歐洲國家於1970年代陸續完成修法，同為東亞國家之日本亦修改維持146年的民法，降低成年年齡為18歲，將於2022年正式實施。爰參照外國立法例修正民法第十二條規定。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一、現行我國法律，對成年定義不一。例如，刑法第十八條規定，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顯然，刑法將成年定義為十八歲，以保障未成年。然，也因此造成刑、民法成年定義不一。
二、其他又如公司法、人民團體法、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等，亦出現法律競合之矛盾現象。如民法將年滿二十歲者，視為有行為能力者。然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則訂十八歲即可應試、擔任公職。能擔任公職者，依照民法卻可被視為無行為能力者，顯不合理。
三、或因民法設計之初，為了保障未滿二十歲之人，免受部分法律責任。然，時至今日，恐為限制。為免諸法產生矛盾，亦為保障十八歲者得以行使相關權利、義務，故將成年定義修正為十八歲。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有關成年年齡規定，世界各國已逐漸朝調降歲數的立法潮流前進，如英國1969年即修正家庭法，將成年年齡自21歲降至18歲；德國1974年修正民法，將成年人年齡自21歲降至18歲；風氣保守自1876年以來即以20歲作為成年年齡的日本，亦於2018年3月修正通過成年年齡下調為18歲，並將自2022年4月1日起實施。
二、我國現行民法滿20歲為成年之規定，乃為約90年前立法之時空背景下，擔憂未成年人因判斷力不足易受矇騙、無法負擔責任時所制定。然而現今資訊科技發達、傳播媒體普及，青年汲取各類知識、參與公共事務機會增加，甚至於相當多社會議題之倡議，皆為青年主動發起。可見公民意識於台灣社會漸長，為友善青年參與公眾事務，達到賦予青年完整公民權之目標，修正完全行為能力人年齡之規定實為必需。
三、又依我國規定，18歲之人已有參與公民投票的權利、得考取汽機車駕照，但同時需服兵役，如有所得須納稅，並負刑事上完全責任能力。然縱使如此，依民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七十九條規定，20歲方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而「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致相當多與契約相關之事項，如租屋、開戶、申辦手機門號、申請貸款等皆受限制。惟18至20歲於生命歷程中正好為就讀大學或高中職畢業的時刻，對於離家就讀、求職或家庭具特殊情事的青年來說，上述事宜如皆須法定代理人陪同辦理或同意，會使其生活受有一定程度的阻礙。又近年政府持續推動鼓勵青年創業相關政策，青年創業情形漸增，然同樣須面臨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身分，而無法擔任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董事、無法申請補助等情事。
四、綜上述原因，考量現今科技、資訊、知識快速發展，舊時代保護青少年思想已不符社會所需，為接軌國際，爰參照外國立法例修正本條規定，將我國民法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除期望藉此帶動檢討我國各類法規年齡規範混亂之情形，亦希望將自主權利交還青年，建立其等權責相符機制。
委員高嘉瑜等23人提案：
一、我國現行民法第十二條以20歲作為完全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之年齡劃分界線的規定。又行為能力制度之立法目的，主要在於保護未成年人，避免其因身心發展尚未健全所致身分、財產上之不利益，並確保交易秩序之安定。惟本條文在1929年5月頒布、10月施行後，即未再有所修正。
二、我國民法係由日本學者起草，並著重參考《德國民法典》，至於以20歲作為完全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之年齡劃分界線的認定，應係參考當年日本作法。而國際上第一波下修成年年齡的潮流，在1970年前後，例如英國於1969年修正家庭法，將成年年齡從21歲降至18歲；法國於1974年7月5日第74-631號規定滿18歲為成年之法案通過後，亦將民法第388條修正為「稱未成年者，指未滿18歲之個人」；德國也於1974年修正民法第2條，將成年人年齡自21歲降至18歲。我國當初立法參考之日本法，亦於2018年3月修正通過成年年齡下調為18歲，並將自2022年4月1日起實施。
三、現今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獲取不同知識、技能之管道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機會皆有所增加，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也更加完善。基此，我國以20歲作為區分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標準，實有修正必要。
四、此外，依我國相關規定，18歲之青年須負刑事上完全責任能力，並已有參與公民投票之權利，亦得考取汽機車駕照。惟在民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以及第七十九條的規範之下，包括申辦手機門號、申請貸款、開立銀行帳戶、租屋等事項皆受限制，無法獨力完成，甚不合理。慮及18至20歲之青年，適逢大學就讀期間或高中職畢業，對於在外租屋以及求職有相當程度需求，若凡事皆須法定代理人陪同辦理或同意，對其與法定代理人皆會有相當程度的阻礙，亦無法促進青年自主。
五、基此，爰參照外國立法例修正本條規定，將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
委員謝衣鳯等16人提案：
風氣保守的日本，已於2018年3月修正通過成年年齡為18歲；並將自2022年4月1日起實施，而例如英國的家庭法、德國的民法等125個國家也將法定成年人年齡定為18歲。民法目前二十歲為成年之規定，是九十多年前所制定，已不符合現代社會之發展及國際趨勢，爰將我國民法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建立其等權責相符之法制。
委員鄭麗文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成年年齡下修至十八歲，已成為世界各國之趨勢。世界有一半以上國家成年年齡為18歲。
三、刑法與服兵役年齡均以18歲為承擔責任、義務始點，青年承擔公民義務，也應享有國家保障完整權利。
四、國民應在成年的基礎上，應考試服公職，行使公權力。
五、國民教育普及，國民素養提升，年滿18歲之國民已具備現代社會生活應有的能力。
委員溫玉霞等24人提案：
本條修正理由：
一、在實務上年滿十八歲以有權利參加公民投票，也得考取汽機車駕照。
二、刑法規定年滿十八歲有完全行為能力，負完全責任。但民事上滿十八歲仍是未成年人，租屋、創業、銀行開戶等，不能自主辦理，必須監護人同意。
三、現代人心智早熟，年滿十八歲已然有自理能力，且青少年自我意識抬頭，將成年人定義為年滿十八歲，符合時宜。
四、全世界已有一百二十五個國家將成年人定義為年滿十八歲。我國民法於民國十八年制定公佈，迄今九十一年，原規定年滿二十歲為成年人，已不合時宜，也不合世界潮流，此時修正確有必要。
委員洪孟楷等20人提案：
一、民法自1929年施行後，九十餘載，歷經數十次調整，卻未曾修正成年年齡。由於此一制度將影響自然人完全行為能力的取得，對社會生活有深遠影響，故應隨社會生活制度變化而有所調整，將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
二、目前我國刑事、行政罰皆以18歲為完全責任年齡，且兵役法規定男子年滿18歲須盡兵役之義務，若僅有「民法」仍將成年年齡維持在20歲，實為權利、義務之不對等，為回應社會需求並保障人民之憲法權利，下修民法成年年齡至18歲。
三、根據公務員考試法規定，符合相關資格的18歲國民，可應考試、服公職。年滿18歲的國民已能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其意思表示或者受意思表示卻仍須法定代理人允許，亦有悖常理邏輯。
四、參考各國立法例，基於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大多數國家皆規定民法上的成年年齡為18歲。凡達法定成年年齡，即可享有相應之權利，並承擔相關之義務。下修成年年齡至18歲有助中華民國與全球170個國家接軌。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高嘉瑜等23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鄭麗文等17人、委員溫玉霞等24人、委員洪孟楷等20人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本法修正前，未成年已婚者，於本法修正後，仍未滿十八歲者，為有行為能力。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以及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修正均為十八歲後，民法成年年齡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一致，爰配合刪除第三項有關未成年人已結婚而取得行為能力之規定。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刪除本條第三項。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且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亦規定年滿18歲者方能成立該法第三條之關係，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故刪除本條第三項。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法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既均修正為十八歲，未成年人之婚姻即因違反強行規定而屬無效，即無復有「未成年人已結婚者」，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一、配合民法結婚年齡之修正，未來不會存在未成年已結婚者，故刪除之。
二、為避免相關成年年齡修正而影響相關權益，保障其相關法律權利義務得比照舊法。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女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女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六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女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修正男女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爰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均為十七歲。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按婚約係以將來結婚為目的所訂立之契約，惟按民法第九百七十五條關於婚約不得請求強迫履行之規定，婚約非屬身分契約，因此即使訂立婚約，亦無法在民法上取得任何身分，婚約當事人既不負同居之義務，當一方拒不結婚時，他方不得提起履行婚約之訴，僅得依法請求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
二、復按「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規定，適婚年齡之男女享有結婚與成立家庭之權利、婚姻應基於結婚雙方間自由完全之同意；另「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公約」第十條亦規定婚姻必須結婚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三、鑑於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針對適婚年齡基礎所通過之一般性建議，復考量未成年人針對締結婚約所應具備之意思能力以及違反婚約之法律效果，爰修正本條規定，將婚約締結年齡修正為十七歲，且不分男女。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本條修改年齡限制
二、由於婚約涉及個人婚姻自由，婚約不得強迫履行，同時他方亦不得依約請求支付違約金。但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狀態，並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故修改本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六條第一項（a）之規定，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又依據同條第二項規定，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包括規定結婚最低年齡等一切必要行動；復參酌《兒童權利公約》第一條規定，為該公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等情，爰將訂定婚約年齡修正為無論男女均為十八歲，除消除男女間年齡規定之差別，以落實性別平等及平權之真諦，亦充分保障兒童之權利。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一、刪除訂定婚約之男、女年齡差異，以排除性別歧視。
二、訂婚仍為我國固有之善良習俗，為免年滿十八歲結婚者，因修法後無法訂婚，特將訂婚年齡統一至十六歲。
三、未成年者訂婚，仍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我國現行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對男女之最低結婚年齡作不同規定，有形式上之不平等，為消除形式上之歧視，容有一致性規定之必要，另為避免早婚之弊害，應將生理女性之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分別修正為十七歲及十八歲。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民眾黨黨團提案通過)
第九百八十條　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條　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九百八十條　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條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各國應給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第十六條第一項（a）款及第二項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a）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包括制訂法律，規定結婚最低年齡，並規定婚姻必須向正式機構登記。」復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二十一號一般性建議，該公約第十六條第二項和兒童權利公約均規定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等婚姻生效。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係指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於十八歲。又未成年人，尤指少女結婚生育，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妨礙其學業，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不僅影響婦女本身，還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立性，減少其就業機會，從而對家庭和社區皆造成不利影響。是為保障兒童權益及男女平等，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爰修正男女最低結婚年齡為十八歲。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結婚姻。」此外，「婚姻之同意、結婚最低年齡及結婚登記之公約」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婚姻非經當事人雙方完全自由同意，不得依法締結，此項同意應由當事人依法律規定，經適當之通告後，在主管婚姻之當局及證人前，親自表示之。」
二、復按「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規定，適婚年齡之男女享有結婚與成立家庭之權利、婚姻應基於結婚雙方間自由完全之同意；另「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公約」第十條亦規定婚姻必須結婚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三、惟針對適婚年齡之基準，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通過之第二十一號一般性建議、維也納人權宣言暨行動綱領第十六條第二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皆規定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等婚姻生效，有鑑於結婚所應承擔之責任與義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觀點，未成年人不應被准許結婚，蓋此不僅對其健康造成不利影響，同時會妨礙其受義務教育之機會，並侷限其經濟自立之機會。綜上，爰修正本條規定，將結婚年齡修正為十八歲。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有責任遵守其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兒童權利的義務。為保護未成年人之權益，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且我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三條明訂未滿18歲者，不得成立前條關係。為求保障未成年人權益與平等原則，故修正本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成年男女，不受種族、性別、言語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她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又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六條第一項（a）之規定，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復依據同條第二項規定，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包括規定結婚最低年齡等一切必要行動；復參酌《兒童權利公約》第一條規定，為該公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等情，爰將結婚年齡修正為無論男女均為十八歲，除消除男女間年齡規定之差別，以落實性別平等及平權之真諦，亦充分保障兒童之權利。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一、刪除男、女結婚限制之年齡差異，以排除性別歧視。
二、本法第十二條已將十八歲定為成年，本條文配合修正為成年方得結婚。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我國現行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對男女之最低結婚年齡作不同規定，有形式上之不平等，為消除形式上之歧視，容有一致性規定之必要，另為避免早婚之弊害，應將生理女性之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分別修正為十七歲及十八歲。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民眾黨黨團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林奕華等23人等提案通過)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一條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因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已無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情形，爰予刪除。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之修正，成年及結婚年齡既修正為十八歲，即無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問題，爰刪除本條規定。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故刪除本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問題，爰刪除本條規定。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配合民法第十二條、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未來已無未成年結婚之可能，故刪除之。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林奕華等23人等提案，予以刪除。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第九百九十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　（刪除）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第九百九十條　（刪除）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九百九十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一條之規定者，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六個月，或結婚後已逾一年，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銷。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現行第九百八十一條規定刪除，爰刪除本條。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第九百八十一條之修正，爰刪除本條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九百八十一條之刪除，爰刪除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4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予以刪除。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本法修正前，未成年已婚者，於本法修正後，其離婚時年齡未滿十八歲，仍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因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刪除但書所定未成年人離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
二、又於本次修正條文施行前結婚之未成年人，於修正條文施行後仍未滿十八歲而欲兩願離婚者，因其於離婚時修正條文業已施行，應直接適用修正條文，無須再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併此敘明。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字。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故修改本條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本條但書「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規定。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一、配合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未來已無未成年結婚之情況。
二、然，為免修法前之未成年卻已結婚者無法可循，特以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二、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第四項「且未結婚」、「或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修正第四項。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修改第四項之文字。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本條「且未結婚」、「或已結婚」等文字。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但書規定刪除。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文字修正。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故修改本條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而已結婚之人，爰刪除本條但書「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文字修正。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故修改本條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爰刪除本條「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文字修正。
二、為配合本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我國未成年人已無結婚之可能，故修改本條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配合第十二條及第九百八十條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爰刪除本條「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及委員鍾佳濱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蔡委員易餘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六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現今世界主要國家多以十八歲作為成年年齡，我國社會各界亦有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倡議；又因現行「民法」第九百八十條規定，男女之最低結婚年齡不同，有違男女平等；「兒童權利公約」亦有規定防止締約國允許未成年者結婚或使該等婚姻生效，茲考量當今我國青年身心發展現況，積極回應社會需求、與國際接軌，並符合男女平等之規定，爰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世界主要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多以十八歲作為成年年齡，與我國相近之日本於民國107年亦將成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且我國社會各界亦有下修「民法」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倡議，為積極回應社會需求、並且與世界接軌，有修正「民法」成年年齡規定之必要。

二、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各國應給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第十六條第一項（a）款及第二項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物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a）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包括制定法律，規定結婚最低年齡，並規定婚姻必須向正式機構登記。」基於上述規定，實有必要將「民法」男女之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調為一致。

三、根據「兒童權利公約」規定：「兒童係指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於十八歲。」男女結婚之最低年齡應為十八歲，結婚時需承擔重要的責任，因此不應准許其達到成年和取得充分行為能力之前結婚。

四、爰提案修正「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成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並將男女最低之結婚年齡一致調整為十八歲。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第十二條　滿二十歲為成年。
	鑑於現今社會之實際情況與回應社會各界之倡議，將成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因應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以及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修正均為十八歲後，民法成年年齡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一致，爰配合刪除第三項有關未成年人已結婚而取得行為能力之規定。

	第九百七十三條　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修正條文第九百八十條修正男女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爰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均為十七歲。

	第九百八十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九百八十條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為符合社會現況、與國際接軌，保障兒童權益與男女平等，爰修正男女最低結婚年齡為十八歲。

	第九百八十一條　（刪除）
	第九百八十一條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本條刪除。

二、因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故無未成年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情形，爰予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　（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一條之規定者，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六個月，或結婚後已逾一年，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銷。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現行第九百八十一條規定刪除，爰刪除本條。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因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刪除但書所定未成年人離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第四項「且未結婚」、「或已結婚」文字刪除。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但書規定刪除。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配合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修正為十八歲，爰將「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等文字刪除。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在已經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9年12月25日

協商主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同意於院會討論時與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高嘉瑜等23人分別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挺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麗文等17人、委員溫玉霞等24人、委員洪盂楷等20人分別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併案討論，各條文均依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賴香伶

協商代表：蔡壁如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邱顯智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百七十三條。

第九百七十三條　　男女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主席：第九百七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百八十條。

第九百八十條　　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主席：第九百八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九百八十一條刪除。

第九百九十條刪除。

主席：宣讀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第一千零四十九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主席：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主席：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主席：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主席：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主席：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民法刪除第九百八十一條及第九百九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
決議：民法刪除第九百八十一條及第九百九十條條文；並將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

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6時30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成年年齡從20歲下降到18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今天是聖誕節，相信這是給臺灣年輕世代最好的聖誕禮物。

我們知道這樣的青年運動，從20歲到18歲的這個路程在臺灣已經遲到了非常久，民法是91年制定的，當時的時空背景和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這樣的青年運動在歐洲的七○年代早就已經完成，像是英國、法國、德國的七○年代早就紛紛將其成年年齡及公民權下降到18歲；臨近我們的日本亦於2018年完成了這樣的改革。這個遲發的運動如今終於完成，接下來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早日完成現在朝野對憲法第一百三十條的共識，亦即對18歲公民權的修正。

今天臺灣的年輕人必須負擔刑法上的責任能力以及行政法上的能力，沒有道理完全沒有最起碼的公民權，所以我們希望能在游院長接下來召開的修憲委員會上進一步推進憲法上的公民權。這個部分我們一起努力，一定能早日將原本屬於青年的權利還給青年。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周春米等24人及委員黃世杰等18人分別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1、2會期第4、9、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943014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41號、109年4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427號、109年10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17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9年4月30日（星期四）、11月25日（星期三）分別召開第10屆第1會期第21次、第2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分由召集委員周春米、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法務部、司法院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周春米、洪申翰、賴品妤、劉世芳、林宜瑾、林楚茵、張宏陸、沈發惠、賴惠員等24人，鑑於民法第12條成年年齡之修正，牽涉法令眾多，影響層面廣泛，為期各主管機關妥善評估並進行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修正與研擬，以利新制運作順暢，應予一定之緩衝期間，故明定自公布後3年施行。此外，並明定上開規定施行後，已滿18歲但未滿20歲之自然人，應以施行之日為成年。爰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二、委員黃世杰等18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黃世杰等18人，為配合本次所提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為18歲規定之施行，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參、法務部報告

（壹）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報告：（109年4月30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一、併案審查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針對各委員及黨團提出修正草案之方向，本部表示感佩與敬意，謹將本部研析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事宜，本部已參酌各主管機關意見綜整相關影響評估；並就現行民法結婚、訂婚年齡規定，召開會議研修中：
(一)本部及行政院關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議題之研處情形：

1.關於本部方面：

為瞭解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行政機關主管法規及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方式，本部於108年10月28日上午召開「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研商會議」，邀集中央機關與會討論，以釐清調降後可能之具體影響，復於同年11月19日函請各中央機關對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議題表示意見，並再於109年3月25日下午邀集相關機關召開「研商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影響評估會議」，暨於109年4月29日函詢各地方政府意見，俾評估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所生之衝擊影響。

2.關於行政院方面：

行政院秘書長於109年4月10日函請各機關盤點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之相關規定，並檢討可否下修年齡至18歲，以及研議配套措施。且為進一步研議各機關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下修至18歲事宜，行政院羅政務委員秉成並訂於109年4月24日起召開3場次「研議各機關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下修至18歲事宜會議」。復鑑於有關未來民法成年年齡若由20歲調降為18歲，就可能損及部分民眾既有權益之法令（包括「撫卹權益」、「保險給付」、「年金給付」、「補助救助」及「租稅事務」等類型），應有一致性處理原則（如緩衝期、既有受益者可否持續領取至20歲等），另針對有特殊原因需例外處理之案件亦須一併檢視，爰行政院將於109年5月5日召開「研商各機關主管法令調降年齡限制至18歲所涉可能損及人民權益事項之因應措施專案會議」，邀集有關機關進行討論。

(二)關於結（訂）婚年齡之研處情形：

本部已召開研商「修正民法男女訂婚、結婚年齡規定」會議討論修正條文草案，並於109年3月4日函詢各機關對於調整最低訂婚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意見，以及調整最低訂婚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後，對於業管法規及業務有何影響等節。

二、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可能之影響評估：

(一)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之影響評估：

1.就整體法律規範而言：

現行法令於制（訂）定當時，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20歲」、「是否成年」、「有無行為能力」或「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設定為相關法律中之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經以「立法院法律系統」初步檢索粗估，約197部法律、424條規定（若扣除重複條文合計約148部法律、393條規定），爰本部針對上開規定加以分析歸納，並邀集相關機關共同研商討論，似非全數均須修正，實際情形仍須俟相關機關詳加研議，經綜整各機關意見，其中尚待研議者，大致可區分為：「對人民之影響」（如特定資格、被害保護、兒少權益、撫卹權益、國籍事務、補助救助、居住權益、年金給付等）及「對政府之影響」（如訴訟程序、健保事務、稅捐稽徵）等面向，故若將民法成年年齡調降為18歲，須由各主管機關各別盤點受影響之法律，並加以評估是否配合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而調整及研擬配套措施，俾維護人民權益及行政措施之安定性。

2.就侵權行為被害人之保護而言：

又依民法第187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其法定代理人原則上須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倘若將成年年齡由20歲修正為18歲，則18歲以上未滿20歲之人未來將成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自無上述法定代理人連帶侵權責任規定之適用，且我國18歲以上未滿20歲者，大多仍於在學階段，無獨立經濟能力，倘其對他人為侵權行為時（例如車禍、傷害或詐騙等），對於此類侵權行為被害人權利實現（損害賠償）之影響，亦宜考量。

(二)修正結婚、訂婚年齡之影響評估：

有關修正結婚年齡部分，各機關均表贊同或尊重，僅因須配合修正相關法令或可能對民眾權益產生之實質影響等問題，建議應有適當之緩衝期間，以資因應。

三、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建議：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規定，敬表贊同。謹臚列本部對於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如下：

(一)修正民法第13條部分（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按本部於研商「修正民法男女訂婚、結婚年齡規定」會議時，與會學者多認為現行條文第989條關於違反法定最低結婚年齡之法律效果為「得撤銷」之規定，仍予維持，則未成年人如已結婚，非當然無效，則現行條文第13條第3項所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之規定應可保留，惟尚待討論研議。

(二)修正條文第1077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

本條係配合第12條及第980條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而作修正，惟似誤將現行條文第1077條第3項規定予以刪除，宜請維持現行條文第3項。

(三)其他須配合修正條文：

如將現行民法第12條及第980條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則尚涉及民法第989條但書、第1073條等相關規定，是否須併予修正或刪除，有關此節本部尚在積極研議中。

(四)修正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1.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緩衝施行期間：

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無論對於人民或政府機關均有所影響，參酌日本於2018年6月13日，經國會表決通過，首次將民法成年年齡自20歲下修為18歲，惟為減緩對社會之影響與衝擊，日本政府乃訂於2022年的4月1日始施行，亦即設有將近4年之緩衝期。鑑此，倘修正我國民法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以配合因應。

2.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新制之施行日：

本部於108年11月19日就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影響事項，函請各中央機關表示意見，其中據財政部表示：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受扶養親屬免稅額）立法時，係參據民法以20歲為成年之規定，若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該條文屆時將須配合修正。又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為免年度中修正施行民法成年年齡，造成該年度個人成年與否之認定產生法規適用疑義，建議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之規定應於某年度1月1日施行，以利稽徵實務執行。謹請大院卓酌。此外，倘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18歲，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於新法施行後未滿20歲之自然人，其應於何時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免爭議（例如其於適用民法第141條、第142條有關時效不完成規定時，應如何計算時效完成之日），爰有必要於民法總則施行法中定明其等之成年時點。

(五)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修正民法結婚、訂婚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且為配合民法調降成年年齡新制施行，允宜設有相同之緩衝期間，俾利配合因應。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貳）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109年11月25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九)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一)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十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二)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三)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二)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三)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及(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針對各委員及黨團提出修正草案之方向，本部表示感佩與敬意，謹將本部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有關行政院、司法院所提「民法部分條文」、「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等修正草案：

(一)緣由：

為使我國青年提早自立，獨立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以積極回應社會需求、與國際接軌；並落實並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之規定，以消除形式上之歧視，達到實質平等，避免18歲以下身心未成熟之女性結婚生育，影響其健康、學業及就業之機會，以減少後續可能衍生之相關社會問題，本部爰擬具「民法部分條文」、「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等修正草案，於109年7月2日函報行政院審議；案經行政院於109年7月20日召開「審查『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法案會議」，由羅政務委員秉成主持審查，相關修正草案並於109年8月13日由行政院院會通過，復於109年10月8日由行政院、司法院會銜函送大院審議。

(二)謹就本次修正草案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調降民法成年年齡：

民法自民國18年5月23日公布，並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其中第12條有關成年年齡為20歲之規定，迄今未曾修正，已施行逾91年。然成年年齡制度，攸關自然人完全行為能力之取得，以獨立行使負擔民法上之權利及義務，對於社會生活影響深遠。鑑於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之身心發展及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已不同以往，社會各界亦迭有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之倡議；復考量現今世界主要各國立法例率多以18歲作為成年年齡者，與我國鄰近之日本亦於西元2018年6月13日修正民法，將成年年齡自20歲下修為18歲（預計於西元2022年4月1日施行）；且現行法制上，有關應負刑事責任、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年齡，亦均規定為18歲，與民法成年年齡有異，為免使外界產生權責不相符之感，經審慎研議後，爰修正民法第12條規定，將成年年齡自20歲調降為18歲，並增修相關配套規定，俾符合當今我國青年身心發展現況、回應社會需求及與國際接軌，期能促進青年獨立自主，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提升國家競爭力。

2.修正訂婚、結婚年齡：

鑑於未成年人（尤指少女結婚生育）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妨礙其學業，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不僅影響婦女本身，並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立性，減少其就業機會，從而對家庭和社區皆造成不利影響。是為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5條、第16條等規定，爰修正民法第973條、第980條規定，將男女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調整為一致，分別修正為17歲及18歲，並增修相關配套規定，俾落實婚姻性別平權及符合國際公約。

3.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

鑑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現行整體法制具有相當之影響，蓋現行法律中，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20歲」設定為相關涉及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衡酌我國國情，為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實施之衝擊，允宜設有緩衝期間2年，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1月1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訂定民法第12條及第13條施行日期為自112年1月1日（第1項）；又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而於新法施行日未滿20歲者，明定其於112年1月1日起為成年，以資周全（第2項）；此外，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於112年1月1日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第3項）。

4.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

鑑於本次修正民法親屬編有關訂婚、結婚年齡之相關規定，直接影響16歲以上未滿18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期間2年，以維護法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益，另配合民法總則第12條及第13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3條之1修正草案，爰增訂本條，明定本次修正之民法第973條、第980條、第981條、第990條、第1049條、第1077條、第1091條、第1127條、第1128條之施行日期為112年1月1日。另考量於上開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之情形，有關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於滿18歲前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二、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建議：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規定，敬表贊同。謹臚列本部對於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如下：

(一)修正民法第13條、第1049條（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按有關民事或親屬事件，於修正前發生者，除施行法另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總則及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各別定有明文。是以，應無增訂修正條文第13條第3項及第1049條第2項之必要。
(二)修正條文第973條、第980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委員周春米等24人及民眾黨黨團提案）：

婚約為結婚之預約，當事人間尚不發生夫妻之身分關係，且參酌現行規定，男女訂婚年齡與結婚年齡相差一歲，恰可銜接，是以，訂定婚約既不發生身分關係，且訂定婚約亦屬當事人之權利，應無有礙未成年人身心狀態之情事，又若將訂婚年齡定為18歲，則依修正條文第12條規定，訂定婚約之人已成年，則現行民法第974條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亦應刪除，故建議將男女訂婚年齡一致修正為17歲即可。爰建議依行政院及司法院會銜版本條文通過。

(三)修正條文第1077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

本條係配合第12條及第980條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而作修正，惟似誤將現行條文第1077條第3項規定予以刪除，爰建請維持現行條文第3項。

(四)修正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新制之施行日：

本部於108年11月19日就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影響事項，函請各中央機關表示意見，其中據財政部表示略以：「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受扶養親屬免稅額）立法時，係參據民法以20歲為成年之規定，若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該條文屆時將須配合修正。又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為免年度中修正施行民法成年年齡，造成該年度個人成年與否之認定產生法規適用疑義，建議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之規定應於某年度1月1日施行，以利稽徵實務執行。」謹請大院卓酌。此外，倘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18歲，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於新法施行後未滿20歲之自然人，其應於何時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免爭議（例如其於適用民法第141條、第142條有關時效不完成規定時，應如何計算時效完成之日），爰有必要於民法總則施行法中定明其等之成年時點。

(五)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考量於本次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有關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時之撤銷、是否為收養認可效力所及、是否置監護人、得否請求或令其由家分離等情形，於修正施行後至其滿18歲之期間，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建議就上開情形增訂過渡規定。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司法院報告

（壹）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109年5月25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11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案等2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等3案，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各位委員關心民法相關制度之修訂，及長期對本院業務及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行政院、本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部分：

(一)鑑於現今世界各國多採18歲成年制（約110餘國），日本亦已修法調降，預計於2022年施行，且現行刑事及行政完全責任年齡均為18歲，與民法成年標準不同，宜調整為一致。又青年為推動社會發展之重要力量，適度調整成年年齡，促進青年獨立自主，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落實性別平權及符合國際公約，爰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為利新法之運作與施行前準備因應，爰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並增設既得權保障及過渡相關規定。

(三)上開修正內容詳如各該草案對照表修正條文及說明欄，敬請參酌。

二、關於貴院委員所提草案部分：

(一)關於民法第13條部分：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依現行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條後段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採不溯及既往原則，故修正前未成年人結婚，已依民法第13條第3項取得行為能力者，不受本次修正之影響，本條有無另行規定之必要，建請貴院斟酌。

(二)關於民法第973條部分：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11案部分：

婚約年齡屬於立法政策，本院尊重貴院之決定，因本院會銜之提案已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均調整為18歲，爰配合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為17歲，建請貴院參採。

(三)關於民法第1049條部分：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修正條文施行後已結婚仍未滿18歲而欲離婚者，無須再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本院函請審議修正草案第1049條說明欄已有敘明，建請斟酌參採。

(四)關於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部分：

為利新制運作並預留期間準備，有關新法之施行宜酌留緩衝期間，因本院會銜之提案考量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爰將施行日期訂於112年1月1日，建請貴院參採。

(五)關於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部分：

為利新制運作並預留期間準備，有關新法之施行宜酌留緩衝期間，配合本院會銜提案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修正草案，爰訂於112年1月1日開始施行，建請貴院參採。

(六)其餘委員提案部分：

內容均與本院所提草案相同，本院由衷感謝各位委員之支持。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伍、與會委員於109年4月30日先就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於11月25日將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及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2案，併案審查，再次聽取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增訂第三條之一，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陸、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4(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s\do14(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s\do28(現行條文))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委員黃世杰等18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日未滿二十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日未滿二十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總則第十二條，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在民法總則第十二條施行前，已滿十八歲但未滿二十歲之自然人，應以施行之日為成年。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日未滿二十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無論對於人民或政府機關均有所影響，參酌日本於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減緩對社會之影響與衝擊，乃訂於二○二二年四月一日始施行，即設有將近四年之緩衝期。鑑此，本次調降成年年齡，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以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之實施；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一月一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增訂第一項，將施行日期訂為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三、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十八歲而於施行後仍未滿二十歲者，其應於何時起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杜爭議，例如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若無法定代理人時之權利或其等對於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即應先確定其成年之日，始得據以計算其權利時效不完成之期間（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參照），爰增訂第二項，以期明確。
四、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然人在第一項所定之施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例如夫妻兩願離婚或經裁判離婚時，有關扶養費之約定或裁判，應按月支付至子女成年時，於法院裁判或約定時民法成年年齡為二十歲，因本次修正調降為十八歲，其子女之權利仍不受影響，即仍得受領扶養費至二十歲；又如於新法施行前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軍人撫卹條例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等規定，已取得撫卹請領資格或其他給付行政事項之未成年子女，其於新法施行前已依法令取得之權利或利益均不受影響，仍得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爰增訂第三項。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自然人滿二十歲者為成年，成年後或未成年已結婚者始具備完全之行為能力，故許多法令於制（訂）定當時，多半將「年滿二十歲」或「成年與否」設為相關權利義務之年齡資格門檻。是以，本次民法第十二條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後，所牽涉之法令及權利義務關係等，尚有待通盤考量；為期各主管機關妥善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及並進行法令修正，以利新制運作順暢，應有相當之緩衝及準備期間，爰增訂本條第一項，明定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三、此外，在○年○月○日修正通過之民法第十二條施行前，已滿十八歲但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於新法施行後，得否溯及自其滿十八歲之日為成年，即有疑義。爰明定新法施行前已滿十八歲但未滿二十歲之自然人，應以新法施行之日為成年，增訂本條第二項，以資明確。
委員黃世杰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由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屬社會制度重大變革，對政府機關事務及民眾權益均有重大影響，爰參酌日本政府推動成年年齡修正之配套措施，預留緩衝期間，以使社會各界均能預為因應，減緩衝擊。
三、針對本次修法施行前已年滿18歲，且於施行後仍未滿20歲者，明定其成年之日，以資明確。
四、為維護人民權利，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於本條第一項所定施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享有成年之權力或利益，仍得繼續。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本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修正民法第十二條，調降成年年齡為十八歲規定之施行及適用，爰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現行整體法制具有相當之影響，蓋現行法律中，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二十歲設定為相關涉及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衡酌我國國情，為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實施之衝擊，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一月一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訂定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施行日期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二、新法施行前已滿十八歲，而於新法施行日未滿二十歲者，明定其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為成年，以玆周全。

三、本於法律不朔及既往原則，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訂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日未滿二十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一、本條新增。
二、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無論對於人民或政府機關均有影響，參酌日本於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減緩對社會之影響與衝擊，乃訂於二○二二年四月一日始施行，及設有將近四年之緩衝期。鑑此，本次調降成年年齡，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以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之實施；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一月一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增訂第一項，將施行日期訂為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三、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十八歲而於施行後仍未滿二十歲者，其應於何時起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杜爭議。

四、本於法律不朔及既往原則，自然人在第一項所定之施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結論，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協商主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協商結論：

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同意於院會討論時與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周春米等24人及黃世杰等18人分別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併案討論，並依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賴香伶

協商代表：蔡壁如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邱顯智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三條之一。

第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日未滿二十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主席：增訂第三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黃世杰等18人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1、2、2會期第4、9、2、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9430140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4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41號、109年4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428號、109年10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170號、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719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9年4月30日（星期四）、11月25日（星期三）分別召開第10屆第1會期第21次、第2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分由召集委員周春米、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法務部、司法院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周春米、洪申翰、賴品妤、劉世芳、林宜瑾、林楚茵、張宏陸、沈發惠、賴惠員等24人，鑑於本次民法親屬編關於結婚、訂婚年齡之修正，係自西元1931年施行以來之首次變革，故宜明定日出條款，俾行政機關妥為宣導；另配合民法總則施行法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明定自公布後3年施行。爰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
二、委員黃世杰等18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黃世杰等18人，考量本次修正民法親屬編有關訂婚、結婚年齡之相關規定，直接影響16歲以上未滿18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有行為能力之年齡，勢必影響民眾生活與生涯規劃、社會價值觀念之變動，應設有緩衝期間，以維護民眾權益及法之安定性。爰此，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
三、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鑑於民法第12條已提出下修成年年齡為18歲之草案，應連帶重定民法親屬編有關結婚、訂婚之成年年齡之相關規定，因牽涉國民生活，為使國民得以因應該變動與規劃生活，應設有緩衝期間，以維護大眾權益及法安定性。爰此，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
參、法務部報告
(壹)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報告：（109年4月30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一、併案審查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鳳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針對各委員及黨團提出修正草案之方向，本部表示感佩與敬意，謹將本部研析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事宜，本部已參酌各主管機關意見綜整相關影響評估；並就現行民法結婚、訂婚年齡規定，召開會議研修中：
(一)本部及行政院關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議題之研處情形：
1.關於本部方面：
為瞭解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行政機關主管法規及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方式，本部於108年10月28日上午召開「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研商會議」，邀集中央機關與會討論，以釐清調降後可能之具體影響，復於同年11月19日函請各中央機關對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議題表示意見，並再於109年3月25日下午邀集相關機關召開「研商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影響評估會議」，暨於109年4月29日函詢各地方政府意見，俾評估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所生之衝擊影響。
2.關於行政院方面：
行政院秘書長於109年4月10日函請各機關盤點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之相關規定，並檢討可否下修年齡至18歲，以及研議配套措施。且為進一步研議各機關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下修至18歲事宜，行政院羅政務委員秉成並訂於109年4月24日起召開3場次「研議各機關主管法令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下修至18歲事宜會議」。復鑑於有關未來民法成年年齡若由20歲調降為18歲，就可能損及部分民眾既有權益之法令（包括「撫卹權益」、「保險給付」、「年金給付」、「補助救助」及「租稅事務」等類型），應有一致性處理原則（如緩衝期、既有受益者可否持續領取至20歲等），另針對有特殊原因需例外處理之案件亦須一併檢視，爰行政院將於109年5月5日召開「研商各機關主管法令調降年齡限制至18歲所涉可能損及人民權益事項之因應措施專案會議」，邀集有關機關進行討論。
(二)關於結（訂）婚年齡之研處情形：
本部已召開研商「修正民法男女訂婚、結婚年齡規定」會議討論修正條文草案，並於109年3月4日函詢各機關對於調整最低訂婚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意見，以及調整最低訂婚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後，對於業管法規及業務有何影響等節。
二、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可能之影響評估：
(一)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之影響評估：
1.就整體法律規範而言：
現行法令於制（訂）定當時，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20歲」、「是否成年」、「有無行為能力」或「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設定為相關法律中之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經以「立法院法律系統」初步檢索粗估，約197部法律、424條規定（若扣除重複條文合計約148部法律、393條規定），爰本部針對上開規定加以分析歸納，並邀集相關機關共同研商討論，似非全數均須修正，實際情形仍須俟相關機關詳加研議，經綜整各機關意見，其中尚待研議者，大致可區分為：「對人民之影響」（如特定資格、被害保護、兒少權益、撫卹權益、國籍事務、補助救助、居住權益、年金給付等）及「對政府之影響」（如訴訟程序、健保事務、稅捐稽徵）等面向，故若將民法成年年齡調降為18歲，須由各主管機關各別盤點受影響之法律，並加以評估是否配合調降民法成年年齡而調整及研擬配套措施，俾維護人民權益及行政措施之安定性。
2.就侵權行為被害人之保護而言：
又依民法第187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其法定代理人原則上須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倘若將成年年齡由20歲修正為18歲，則18歲以上未滿20歲之人未來將成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自無上述法定代理人連帶侵權責任規定之適用，且我國18歲以上未滿20歲者，大多仍於在學階段，無獨立經濟能力，倘其對他人為侵權行為時（例如車禍、傷害或詐騙等），對於此類侵權行為被害人權利實現（損害賠償）之影響，亦宜考量。
(二)修正結婚、訂婚年齡之影響評估：
有關修正結婚年齡部分，各機關均表贊同或尊重，僅因須配合修正相關法令或可能對民眾權益產生之實質影響等問題，建議應有適當之緩衝期間，以資因應。
三、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建議：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規定，敬表贊同。謹臚列本部對於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如下：
(一)修正民法第13條部分（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按本部於研商「修正民法男女訂婚、結婚年齡規定」會議時，與會學者多認為現行條文第989條關於違反法定最低結婚年齡之法律效果為「得撤銷」之規定，仍予維持，則未成年人如已結婚，非當然無效，則現行條文第13條第3項所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之規定應可保留，惟尚待討論研議。
(二)修正條文第1077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
本條係配合第12條及第980條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而作修正，惟似誤將現行條文第1077條第3項規定予以刪除，宜請維持現行條文第3項。
(三)其他須配合修正條文
如將現行民法第12條及第980條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則尚涉及民法第989條但書、第1073條等相關規定，是否須併予修正或刪除，有關此節本部尚在積極研議中。
(四)修正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1.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緩衝施行期間：
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無論對於人民或政府機關均有所影響，參酌日本於2018年6月13日，經國會表決通過，首次將民法成年年齡自20歲下修為18歲，惟為減緩對社會之影響與衝擊，日本政府乃訂於2022年的4月1日始施行，亦即設有將近4年之緩衝期。鑑此，倘修正我國民法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允宜設有緩衝期間以配合因應。
2.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新制之施行日：
本部於108年11月19日就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影響事項，函請各中央機關表示意見，其中據財政部表示：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受扶養親屬免稅額）立法時，係參據民法以20歲為成年之規定，若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該條文屆時將須配合修正。又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為免年度中修正施行民法成年年齡，造成該年度個人成年與否之認定產生法規適用疑義，建議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之規定應於某年度1月1日施行，以利稽徵實務執行。謹請大院卓酌。此外，倘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18歲，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於新法施行後未滿20歲之自然人，其應於何時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免爭議（例如其於適用民法第141條、第142條有關時效不完成規定時，應如何計算時效完成之日），爰有必要於民法總則施行法中定明其等之成年時點。
(五)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修正民法結婚、訂婚年齡涉及社會重要制度之變革，且為配合民法調降成年年齡新制施行，允宜設有相同之緩衝期間，俾利配合因應。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貳)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109年11月25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高嘉瑜等23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九)委員溫玉霞等24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一)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十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二)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及(三)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二)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三)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及(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針對各委員及黨團提出修正草案之方向，本部表示感佩與敬意，謹將本部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有關行政院、司法院所提「民法部分條文」、「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等修正草案：
(一)緣由：
為使我國青年提早自立，獨立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以積極回應社會需求、與國際接軌；並落實並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之規定，以消除形式上之歧視，達到實質平等，避免18歲以下身心未成熟之女性結婚生育，影響其健康、學業及就業之機會，以減少後續可能衍生之相關社會問題，本部爰擬具「民法部分條文」、「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等修正草案，於109年7月2日函報行政院審議；案經行政院於109年7月20日召開「審查『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法案會議」，由羅政務委員秉成主持審查，相關修正草案並於109年8月13日由行政院院會通過，復於109年10月8日由行政院、司法院會銜函送大院審議。
(二)謹就本次修正草案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調降民法成年年齡：
民法自民國18年5月23日公布，並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其中第12條有關成年年齡為20歲之規定，迄今未曾修正，已施行逾91年。然成年年齡制度，攸關自然人完全行為能力之取得，以獨立行使負擔民法上之權利及義務，對於社會生活影響深遠。鑑於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大量流通，青年之身心發展及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已不同以往，社會各界亦迭有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之倡議；復考量現今世界主要各國立法例率多以18歲作為成年年齡者，與我國鄰近之日本亦於西元2018年6月13日修正民法，將成年年齡自20歲下修為18歲（預計於西元2022年4月1日施行）；且現行法制上，有關應負刑事責任、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年齡，亦均規定為18歲，與民法成年年齡有異，為免使外界產生權責不相符之感，經審慎研議後，爰修正民法第12條規定，將成年年齡自20歲調降為18歲，並增修相關配套規定，俾符合當今我國青年身心發展現況、回應社會需求及與國際接軌，期能促進青年獨立自主，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提升國家競爭力。
2.修正訂婚、結婚年齡：
鑑於未成年人（尤指少女結婚生育）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妨礙其學業，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不僅影響婦女本身，並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立性，減少其就業機會，從而對家庭和社區皆造成不利影響。是為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5條、第16條等規定，爰修正民法第973條、第980條規定，將男女最低訂婚及結婚年齡調整為一致，分別修正為17歲及18歲，並增修相關配套規定，俾落實婚姻性別平權及符合國際公約。
3.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三條之一：
鑑於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對於現行整體法制具有相當之影響，蓋現行法律中，多有參考民法成年年齡，而將「年滿20歲」設定為相關涉及資格或要件等法定門檻，衡酌我國國情，為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因應新制實施之衝擊，允宜設有緩衝期間2年，另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將其施行日期訂於1月1日，俾利稅捐稽徵作業，爰訂定民法第12條及第13條施行日期為自112年1月1日（第1項）；又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而於新法施行日未滿20歲者，明定其於112年1月1日起為成年，以資周全（第2項）；此外，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於112年1月1日未滿20歲者，於同日前依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有至20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至20歲（第3項）。
4.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
鑑於本次修正民法親屬編有關訂婚、結婚年齡之相關規定，直接影響16歲以上未滿18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期間2年，以維護法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益，另配合民法總則第12條及第13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3條之1修正草案，爰增訂本條，明定本次修正之民法第973條、第980條、第981條、第990條、第1049條、第1077條、第1091條、第1127條、第1128條之施行日期為112年1月1日。另考量於上開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之情形，有關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於滿18歲前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二、本部對於各委員提案之建議：
本部對於各委員所提有關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及修正結婚、訂婚年齡規定，敬表贊同。謹臚列本部對於相關修正條文之意見如下：
(一)修正民法第13條、第1049條（委員林奕華等23人提案）：
按有關民事或親屬事件，於修正前發生者，除施行法另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總則及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各別定有明文。是以，應無增訂修正條文第13條第3項及第1049條第2項之必要。
(二)修正條文第973條、第980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奕華等23人、委員周春米等24人及民眾黨黨團提案）：
婚約為結婚之預約，當事人間尚不發生夫妻之身分關係，且參酌現行規定，男女訂婚年齡與結婚年齡相差一歲，恰可銜接，是以，訂定婚約既不發生身分關係，且訂定婚約亦屬當事人之權利，應無有礙未成年人身心狀態之情事，又若將訂婚年齡定為18歲，則依修正條文第12條規定，訂定婚約之人已成年，則現行民法第974條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規定亦應刪除，故建議將男女訂婚年齡一致修正為17歲即可。爰建議依行政院及司法院會銜版本條文通過。
(三)修正條文第1077條（委員鍾佳濱等16人）：
本條係配合第12條及第980條將成年年齡與結婚年齡修正為18歲而作修正，惟似誤將現行條文第1077條第3項規定予以刪除，爰建請維持現行條文第3項。
(四)修正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調降民法成年年齡新制之施行日：
本部於108年11月19日就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後之影響事項，函請各中央機關表示意見，其中據財政部表示略以：「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受扶養親屬免稅額）立法時，係參據民法以20歲為成年之規定，若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為18歲，該條文屆時將須配合修正。又配合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為免年度中修正施行民法成年年齡，造成該年度個人成年與否之認定產生法規適用疑義，建議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之規定應於某年度1月1日施行，以利稽徵實務執行。」謹請大院卓酌。此外，倘修正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18歲，針對新法施行前已滿18歲、於新法施行後未滿20歲之自然人，其應於何時成年允宜明確規範，以免爭議（例如其於適用民法第141條、第142條有關時效不完成規定時，應如何計算時效完成之日），爰有必要於民法總則施行法中定明其等之成年時點。
(五)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考量於本次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有關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時之撤銷、是否為收養認可效力所及、是否置監護人、得否請求或令其由家分離等情形，於修正施行後至其滿18歲之期間，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建議就上開情形增訂過渡規定。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司法院報告
(壹)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109年5月25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11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案等2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等3案，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各位委員關心民法相關制度之修訂，及長期對本院業務及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行政院、本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案部分
(一)鑑於現今世界各國多採18歲成年制（約110餘國），日本亦已修法調降，預計於2022年施行，且現行刑事及行政完全責任年齡均為18歲，與民法成年標準不同，宜調整為一致。又青年為推動社會發展之重要力量，適度調整成年年齡，促進青年獨立自主，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落實性別平權及符合國際公約，爰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為利新法之運作與施行前準備因應，爰函請審議「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並增設既得權保障及過渡相關規定。
(三)上開修正內容詳如各該草案對照表修正條文及說明欄，敬請參酌。
二、關於貴院委員所提草案部分
(一)關於民法第13條部分：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依現行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條後段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採不溯及既往原則，故修正前未成年人結婚，已依民法第13條第3項取得行為能力者，不受本次修正之影響，本條有無另行規定之必要，建請貴院斟酌。
(二)關於民法第973條部分：
委員鍾佳濱等16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11案部分：
婚約年齡屬於立法政策，本院尊重貴院之決定，因本院會銜之提案已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均調整為18歲，爰配合修正男女最低訂婚年齡為17歲，建請貴院參採。
(三)關於民法第1049條部分：
委員林奕華等23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修正條文施行後已結婚仍未滿18歲而欲離婚者，無須再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本院函請審議修正草案第1049條說明欄已有敘明，建請斟酌參採。
(四)關於增訂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部分：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1條文草案」部分：
為利新制運作並預留期間準備，有關新法之施行宜酌留緩衝期間，因本院會銜之提案考量所得稅採年度申報制，爰將施行日期訂於112年1月1日，建請貴院參採。
(五)關於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2部分：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4條之2條文草案」部分：
為利新制運作並預留期間準備，有關新法之施行宜酌留緩衝期間，配合本院會銜提案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修正草案，爰訂於112年1月1日開始施行，建請貴院參採。
(六)其餘委員提案部分：
內容均與本院所提草案相同，本院由衷感謝各位委員之支持。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伍、與會委員於109年4月30日先就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於11月25日將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及委員黃世杰等18人、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3案，併案審查，再次聽取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增訂第四條之二，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陸、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35(審查會通過條文),\s\up21(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s\up7(委員周春米等24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s\do7(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s\do21(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s\do35(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司法院
提案
	委員周春米等24人
提案
	委員黃世杰等18人
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親屬編規定，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自○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訂婚、結婚年齡相關規定之修正，直接影響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以維護法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益，另配合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將本次修正規定之施行日期訂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本次民法修正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後即無未成年已結婚之情形，惟考量於本次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十八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有關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時之撤銷、是否為收養認可效力所及、是否置監護人、得否請求或令其由家分離等情形，於修正施行後至其滿十八歲之期間，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於第二項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委員周春米等24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本次民法親屬編關於結婚、訂婚年齡之修正，係自西元一九三一年施行以來之首次變革，對一般民眾影響較為深遠，故宜明定日出條款，俾行政機關妥為宣導，使民眾得以瞭解；另配合民法總則施行法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明定自公布後三年施行，爰增訂本條規定。
委員黃世杰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訂婚、結婚年齡相關規定之修正，影響16歲以上未滿18歲女性結婚之權利，及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規範，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爰設緩衝期間2年，以維護人民權益及法律推動之穩定性。另，配合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關於成年年齡修正及其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爰明定施行日期。
三、本次民法修正成年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均為18歲，自預定施行日後即無未成年已結婚之情形，惟考量本次條文修正施行前已結婚，修正後仍未滿18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18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於第二項增訂過渡期規定，以維護人民權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牽涉法條除本條外，亦連帶影響民法親屬編有關結婚、訂婚之成年年齡之相關規定，因牽涉國民生活，為使國民得以因應該變動與規劃生活，應設有緩衝期間，以維護大眾權益及法安定性。另，配合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關於成年年齡修正及其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爰明定施行日期。
三、本次民法修正成年年齡及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自預定施行日後即無未成年已結婚之情形，惟考量本次條文修正施行前已結婚，修正後仍未滿十八歲之情形，其婚姻之合法要件及於滿十八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於第二項增訂過渡期規定，以維護人民權益。
審查會：
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經本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修正民法第十二條，調降成年年齡為十八歲規定之施行及適用，爰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法親屬編有關訂婚、結婚年齡之相關規定，直接影響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允宜有緩衝期間二年。

二、另配合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爰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四條之二修正草案，明定本次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之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三、另考量於上開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之情形，有關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十八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於滿十八歲前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者之規定，爰增訂過渡規定，以資明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

	增訂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訂婚、結婚年齡相關規定之修正，直接影響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女性結婚之權利，且間接影響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具行為能力之年齡，涉及民眾生活規劃及社會觀念之改變，宜設有緩衝期間二年。

三、配合民法總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關於成年年齡之修正及其施行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將本次修正規定之施行日期定於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四、本次民法修正成年年齡與最低結婚年齡均為十八歲，一百十二年後一月一日施行後即無未成年已結婚之情形，為考量本次修正施行日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之情形，其婚姻之要件及於滿十八歲成年前之身分事宜，不宜受本次修法影響，爰有關結婚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時之撤銷、是否為收養認可效力所等情形，於修正施行後至其滿十八歲之期間，仍宜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未成年已結婚之規定，爰於第二項增訂過渡規定。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結論，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協商主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

協商結論：

民眾黨黨團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同意於院會討論時與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委員周春米等24人、委員黃世杰等18人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案併案討論，並依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賴香伶

協商代表：蔡壁如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邱顯智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四條之二。

第四條之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第九百八十條、第九百八十一條、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四十九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九十條、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第一千零九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主席：增訂第四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委員劉建國等18人及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分別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1、1會期第1、5、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9430127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審議、委員劉建國等18人及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分別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9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023號、109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888號、109年5月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674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內政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審議、委員劉建國等18人及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分別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於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召開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委員劉建國等18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劉建國、黃秀芳、江永昌等18人，為依聯合國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五條意旨：「締約國應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另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修正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性意涵用語。爰此，特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對於聯合國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五條意旨：「締約國應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另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台灣已於103年8月20日制定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自同年12月3日施行。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特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參、內政部常務次長邱昌嶽說明：

首先感謝大院各位委員對本部及所屬業務上的支持與指導，今天謹就審查委員伍麗華提「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提「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列席報告。
大院委員所提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各委員提案修法情形摘要說明如下：
一、委員伍麗華等20人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並配合「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於民國一百零六年修正為「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爰修正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將所定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性意涵之「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
本部意見如下：
(一)本部既定政策與委員提案方向相同
本條例第三十五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所定「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僅酌作文字修正，與本部所擬具修正草案內容相同。
(二)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末句有關慰問金發給下限之規定部分
所列「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標準之二倍」建議修正為「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標準之二倍」，俾與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四條規定之慰問金發給標準文字一致，以資明確。
(三)目前本部所提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第3707次會議、考試院第12屆第296次會議決議通過，已由行政院會銜考試院送請大院審查，建請納入一併研酌。
二、委員劉建國等18人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提案修正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性意涵用語。
本部意見如下：
(一)本部既定政策與委員本次修法方向相同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本部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將所定涉及身心障礙者歧視性意涵之「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
(二)惟本次委員提案係將「全殘廢」、「半殘廢」用語一併修正為「失能」，惟依現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因公致全殘廢者係比照殉職標準發給慰問金等，是倘未區分失能程度（即全失能或半失能）恐造成相關照護有失衡平，建議仍依本部所提修正草案將「全殘廢」、「半殘廢」個別修正為「全失能」、「半失能」以維持程度區分。
(三)目前本部所提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第3707次會議、考試院第12屆第296次會議決議通過，已由行政院會銜考試院送請大院審查，建請納入一併研酌。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均照行政院、考試院提案通過。
二、通過附帶決議1項：
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以下稱人事條例）第35條之1第3項，授權訂定之「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照護辦法（以下稱照護辦法）」（查本次修正通過後，「全殘廢」、「半殘廢」用語將配合修正為「全失能」、「半失能」）第6條第1項，針對安置就養部分，僅給付機構就養部分，而不包含僱用看護、餐費、家人來往照顧之交通費等等各種衍生之非機構就養費用，惟全失能、半失能後之照顧動輒10餘年，各種費用累積龐大，上述照護辦法僅限縮機構單據，其餘照護必要費用無從給付，當事人難以負擔。爰建議內政部警政署研議修正照護辦法，納入終生照顧所衍生的各種必要費用，以符合人事條例終生照護之精神。
伍、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4(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劉建國等18人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s\do14(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擬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s\do28(現行條文))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考試院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18人

提案
	委員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等20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考試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之一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者，應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與終身照護。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照護。
前二項之照護標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五條之一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者，應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與終身照護。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照護。
前二項之照護標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五條之一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失能者，應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與終身照護。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照護。
前二項之照護標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五條之一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者，應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與終身照護。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照護。
前二項之照護標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五條之一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者，應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與終身照護。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照護。
前二項之照護標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考試院提案：
一、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其施行法之規定，並參考公教人員保險法之用語，爰將第一項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劉建國等18人提案：
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提案修正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性意涵用語。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提案：
一、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其施行法之規定，並參考公教人員保險法之用語，爰將第一項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
二、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照行政院、考試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考試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之一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或殉職者，應從優發給慰問金；全失能者，比照殉職之標準。其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死亡或殉職者之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標準之二倍。
前項因公範圍與慰問金發給對象、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半失能或在執行勤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為止。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前二項之教養對象、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或殉職者，應從優發給慰問金；全失能者，比照殉職之標準。其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死亡或殉職者之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標準之二倍。
前項因公範圍與慰問金發給對象、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半失能或在執行勤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為止。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前二項之教養對象、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或殉職者，應從優發給慰問金；失能者，比照殉職之標準。其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失能、死亡或殉職者之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之二倍。
前項因公範圍與慰問金發給對象、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失能或在執行勤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為止。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前二項之教養對象、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或殉職者，應從優發給慰問金；全失能者，比照殉職之標準。其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死亡或殉職者之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標準之二倍。
前項因公範圍與慰問金發給對象、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半失能或在執行勤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為止。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前二項之教養對象、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殘廢、死亡或殉職者，應從優發給慰問金；全殘廢者，比照殉職之標準。其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死亡或殉職者之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發給慰問金之二倍。
前項因公範圍與慰問金發給對象、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半殘廢或在執行勤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為止。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前二項之教養對象、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考試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將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一說明一；另第一項末句有關慰問金發給下限，配合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四條規定，酌作修正。
二、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委員劉建國等18人提案：
為呼應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之精神，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提案修正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性意涵用語。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將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一說明一。
二、另第一項末句有關慰問金發給下限，配合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四條規定酌作修正。
三、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照行政院、考試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蔡委員易餘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三十五條之一。

第三十五條之一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者，應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與終身照護。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照護。

前二項之照護標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之一。

第三十六條之一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或殉職者，應從優發給慰問金；全失能者，比照殉職之標準。其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死亡或殉職者之慰問金不得低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標準之二倍。

前項因公範圍與慰問金發給對象、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半失能或在執行勤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與教養至成年。如已成年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大學畢業為止。

警察人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前二項之教養對象、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三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以下稱人事條例）第35條之1第3項，授權訂定之「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照護辦法（以下稱照護辦法）」（查本次修正通過後，「全殘廢」、「半殘廢」用語將配合修正為「全失能」、「半失能」）第6條第1項，針對安置就養部分，僅給付機構就養部分，而不包含僱用看護、餐費、家人來往照顧之交通費等等各種衍生之非機構就養費用，惟全失能、半失能後之照顧動輒10餘年，各種費用累積龐大，上述照護辦法僅限縮機構單據，其餘照護必要費用無從給付，當事人難以負擔。爰建議內政部警政署研議修正照護辦法，納入終生照顧所衍生的各種必要費用，以符合人事條例終生照護之精神。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成決定：照案通過。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12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進行後續討論事項。現在休息。

休息（16時47分）



